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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從 102 年底日月光案件發生後，歷經 5 年多，終於 108

年 4月 11日經最高法院以 108年度台上字第 3470號判決駁

回被告等人之上訴而定讞，而透過該案之審理過程，對於廢

棄物清理法及水污染防治法之適用問題、環保署 95 年 2 月

10 日環署水字 0950008079 號函釋及後續衍生之相關函釋內

容是否正確及是否拘束法院認事用法，均有所釐清，本案之

法律爭議實有助於我國環保實務之運作，並促成廢棄物清理

法、水污染防治法及刑法第 190條之 1等條文之修正。 

    然修正後之廢棄物清理法、刑法第 190 條之 1 等條文，

因立法者未考量環境法規間之關係，片面修正部分法律之規

定，反形成新的法律爭議，並未能完整解決環境刑法在實務

上適用之問題，相關法律實有再次檢討之必要。又傳統因果

關係理論在於公害事件中難以運用之特點，在本案中亦彰顯

無遺，而為處理公害案件所產生之疫學因果關係理論，除適

用在民事及行政案件中，本報告認為亦有應用在刑事判決中

之正當性，但為讓公害案件均能一體適用相同之因果關係理

論，實有比照日本立法例將此一因果關係理論明文化之必

要。 

關鍵字：日月光、水污染防治法、廢棄物清理法、刑法第 190

條之 1、疫學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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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旨在說明進行本報告之動機、目的及範圍，共分三

節。首先說明研究動機及目的，再來闡明本報告所使用之研

究方法及架構，最後針對日月光案件中可能涉及之環境刑法

及案件發生後該等法規所進行之修正內容作說明。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目的 

  我國環境法規，於民國 63 年立法當時，因立法技術及

社會需求之故，採分散式立法，水污染防治法、空氣污染防

制法由行政院經濟部擔任主管機關，廢棄物清理法之主管機

關則由行政院衛生署（現已改制為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擔任，

各自擬具草案送立法院審議
1
，故環境犯罪罰則就各自分散在

個別環境法規
2
，甚或刑法

3
中，而無總則性之規定或法令存

在，然此種立法方式，一旦面臨犯罪行為人將特定有害環境

物質（如有害事業廢棄物），違法排入特定環境媒介（如地

面水體）中時，究竟應認屬法條競合而優先適用特定環境刑

法？抑或應屬想像競合而應從一重處斷？雖迭於實務審判

中成為爭點，但相關法院見解均多認應屬想像競合關係，應

                                                      
1
 詳見本報告第三章第二節之內容。 

2
 如現行之廢棄物清理法第 45 條至 48 條、水污染防治法第 34 條至 39 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51 條至 57 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32 條至 36 條等。 
3
 如現行之刑法第 190 條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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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重處斷
4
。 

    然自環保署 95 年 2 月 10 日環署水字 0950008079 號函

釋（以下均稱環保署 95 年系爭函釋）橫空出示後，不論法

院或行政機關，對於該如何適用水污染防治法及廢棄物清理

法開始趨於保守之見解，導致同樣污染環境之行為，卻會因

為處理方式不同、獲得排放許可證不同，而有天壤之別的法

律責任。 

    筆者於 102年任職於高雄地方檢察署期間，有幸承辦日

月光案件，而該案在歷審審理時，就日月光公司及相關行為

人，在環保署 95 年系爭函釋之見解下，擁有排放許可證之

日月光公司，透過廠內設置之污水處理系統，將未經處理完

畢，含有有害重金屬鎳之廢水排放進後勁溪之行為，是否有

可能構成廢棄物清理法第 46 條第 1 款之任意棄置有害事業

廢棄物，而具有刑事責任？抑或僅係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相關

規定，僅需課以行政罰緩？於歷審均成為檢辯雙方攻防重點。

雖該案於歷經 5 年多之偵審程序後，業於 108 年 4 月 11 日

經最高法院以 108 年度台上字第 3470 號判決駁回被告等人

之上訴而定讞，且於日月光案件爆發後，相關法律規定亦逐

                                                      
4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1 年度上訴字第 635 號刑事判決、94 年度上更（一）字第 177 號刑事

判決、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91 年度訴字第 69 號刑事判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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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正，但就相關法律爭議，似乎仍未停歇，而在該案爆發

後，雖有相關期刊論文
5
、碩士論文

6
針對日月光案件著文提

出研究，但渠等報告之重點，多著墨於日月光案件相關之因

果關係理論及水污染防治法相關規定是否充足，切入研究之

觀點及見解，與筆者所欲探討者，尚有所差異，故筆者欲借

該案之客觀事實，整理相關爭點之來龍去脈、分析相關行政

函示、歷審判決，補充前揭研究所欠缺之處，最後並對相關

法律規定提出修法建議。 

第二節 研究方法及架構 

壹、研究方法 

    本報告將採文獻分析法，此一研究方法乃是關於各種人

類傳播記錄的研究。適合這種研究的形式，包括書本、雜誌、

網頁、詩詞、報紙、歌曲、繪畫、演講、信件、電子郵件、

BBS 上的訊息、法律與規章以及相關的任何成分或收藏品。

7
本報告將以「廢棄物清理法」、「水污染防治法」、「法規競合」、

                                                      
5
 林春元，荒謬法院或失靈政府？從日月光後勁溪案污染二審判決談起，月旦法學雜誌，第 253

期，頁 20 至 29，2016 年 6 月；周慶東，日月光半導體廢水污染-高雄高分院 103 矚上訴 3 判決

評析，臺灣法學雜誌，第 300 期，頁 160 至 168，2016 年 7 月；方華香，從日月光違法排放廢

水之司法判決論適用相關環境刑法法制問題，國會季刊，第 45 卷第 4 期，頁 126 至 146，2017

年 12 月。 
6
 溫欽閔，我國水污染防治法管制措施之檢討 – 以風險管理之運用為中心，碩士論文，中原大

學財經法律研究所，2015 年；陳佳陽，論水污染犯罪之規範與檢驗，碩士論文，東海大學法律

學系，2016 年；沈麗瓊，環境汙染之刑事責任與難題-以日月光後勁溪案為例，碩士論文，國立

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2018 年。 
7
 Earl Babbie，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12 Ed.)，劉鶴群等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頁 477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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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競合」、「環境刑法」、「疫學因果關係」等關鍵字，透

過司法院網站、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8
、臺灣期刊論

文索引系統
9
搜索相關之法院判決、學位論文及期刊專書。 

    而針對本報告環境法律問題的闡釋及分析、法規間之競

合關係，本報告將透過立法院法律系統
10
，耙梳相關立法議

事記錄，從法釋義學的方式進行，透過法律解釋的闡述來確

保現行的法規範有達到立法者的要求，且符合規範制定之目

的。本報告將先以歷史解釋及體系解釋之角度，試著探討各

環境法規間之關係，再透過目的解釋，探討現行制度是否有

符合規範目的的要求，並藉此加以判斷與分析，希冀從而可

以在整體的法規範中尋求現代意義下的環境保護。  

    因此，本報告的研究方式是以傳統的文獻蒐集以及法釋

義學方式作為主軸，再輔以現象面的事實概況以及實務見解

作為問題的提出後，再針對現行法與現象面的衝突做邏輯性

的辯證後，提出自己的看法。故本報告的思考以及研究脈絡

皆不會超越上述的範圍之外。 

                                                                                                                                                        
頁 479，2010 年。 
8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nclcdr&gourl=/cgi-bin/gs32/gsweb.cgi/webmge 
%3Fswitchlang=en(最後瀏覽日期 2019/9/2) 
9
 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http://readopac.ncl.edu.tw/nclJournal/index.htm(最後瀏覽日期 

2019/9/2) 
10

 立法院法律系統，https://lis.ly.gov.tw/lglawc/lglawkm（最後瀏覽日：2019/10/1） 

https://lis.ly.gov.tw/lglawc/lglaw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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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架構 

    本報告係為了釐清日月光案件相關法律適用之爭議，計

將報告內容分做五章，分將各該章節涵蓋內容分述如下。 

    第一章為「緒論」，緒論是本報告的出發點，其中包括

本報告的研究動機，以及期望該研究能夠達到何種目的，做

一個問題的提出；並且對於本報告所採取的研究方法做一論

述，以期能夠產生提綱契領的作用。 

    第二章為「日月光案件歷審判決整理」，因本報告擬觀

察分析此一社會矚目污染案件之各審法院判決見解，檢視環

境刑法在適用上之問題，並對我國未來環境刑法法制提出相

關規劃走向與整備建議，故將在該章分做兩節，先簡介日月

光案件之事實概要，再就歷審判決之結果、理由摘要整理，

以利後續章節之討論。 

    第三章為「廢棄物清理法及水污染防治法之適用爭議」，

本章將分為五節，因本案環境刑法之適用爭議，起因於我國

採取之環境刑法所採取之「分散立法體例」，故為釐清究竟

各環境刑法間之適用問題，擬先依序介紹各國環境刑法之立

法體例、我國環境刑法之立法體例及採取分散式立法所可能

造成之法規適用問題，並就本案所牽涉至環保署 95 年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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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釋進行探討，並對於 106 年 1 月 18 日修正通過之廢棄物

清理法第 2條之規定，提出適用上可能產生之爭議。 

    第四章為「刑法第 190 條之 1 之適用爭議」，雖刑法第

190 條之 1 之適用問題可以從保護法益開始，進行多種面向

之討論，但因本案適用上較為爭議之問題為因果關係採用之

問題，故該章第一節將先就就 107 年 6 月 13 日修正通過之

刑法第 190 條之 1 可能適用之問題進行討論，其後第二節，

則針對我國刑法上引進疫學因果關係之正當性進行討論。 

    第五章為「結論-對於未來修法之建議」，該章則是對第

二章至第四章的主要內容作精要的論述；並提出在此些前提

下，本報告對於日月光案件發生後，經修正之相關法令之後

續修法建議。 

第三節 本案相關環境刑法之修正 

    本節擬將日月光案件法律爭議中所涉及之廢棄物清理

法、水污染防治法、刑法第 190條之 1修正前後之條文內容

及修正理由整理如下。 

壹、廢棄物清理法 

    廢棄物清理法於日月光案件發生後，迭於 106 年 1 月 18

及同年 6 月 14 日修正部分條文，其中該法於 106 年 1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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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所修正之第 2 條、第 46 條及新增之第 2 條之 1 與本案關

連性較大，故僅就該部分予以說明（詳細修正前後條文如表

1）。 

    一部法律之訂立，最重要的是確認該法律適用之範圍，

而在廢棄物清理法中，即係應先定義何謂「廢棄物」，始能

確認究竟該法所規範之標的為何，修正前之廢棄物清理法第

2條第 1項雖規定：「本法所稱廢棄物，分下列二種：一、一

般廢棄物：由家戶或其他非事業所產生之垃圾、糞尿、動物

屍體等，足以污染環境衛生之固體或液體廢棄物。二、事業

廢棄物：（一）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具有毒性、

危險性，其濃度或數量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廢棄

物。（二）一般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

以外之廢棄物」，乍看下似乎係有針對「廢棄物」進行定義，

但細繹其內容，即可發現到該條文僅定義了何謂「一般」、「有

害」，並未針對廢棄物進行界定，故自 63年立法起，迄在 106

年 1 月 18日修正前，長達 40 餘年之時間，這部分法律所適

用之標的實際上呈現一個模糊的空間，在實務上端賴環保署

之相關函示
11
及法院之見解

12
來支撐，然因近年來廢棄物非法

                                                      
11

 環保署 91 年 10 月 17 日環署衛督字第 0910065164 號函「事業於生產與活動過程中所產生的

物質，且為該事業不能、不再或不願再用者，縱使該物質為有價或為其他事業之原物料，仍應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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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置事件頻傳，手法翻陳出新，包括假再利用之名，行廢棄

之實，或以產品、資源暫存名義，逃避廢清法之管轄；加上

再利用管理辦法由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有多頭馬

車、浪費行政資源之虞；各地方主管機關審查事業廢棄物清

理計畫書之作業程序與嚴謹度不一，而未能藉由清理計畫書

之審查達到源頭減量與強化產源責任之目的
13
。而在日月光

案件中，檢辯雙方亦針對「未經處理之事業廢水」到底屬不

屬於事業廢棄物，進行激烈之攻防。是本次修法中即修正該

法第 2 條，並新增第 2 條之 1，對「廢棄物」進行定義，但

該修正後之條文用語，實有商榷之餘地，此部分將於本報告

第 3 章進行討論。 

    而該法第 46 條則係僅針對刑責部分進行修正，提高得

併科罰金之金額，所處罰之行為及構成要件上並未予以增刪

                                                                                                                                                        
定屬出者之事業廢棄物。」 
12

 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6894 號「廢棄物清理法之立法目的，係為有效清除、處理 廢棄物，

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而制定，本法就廢棄物之 概念雖未為定義，然所謂廢棄物，依一

般社會大眾皆能理解之通 俗性觀念而言，當係指沒有利用價值而經拋棄之物質。參照本法 第二

條第一項第一款就一般廢棄物規定為「由家戶或其他非事業 所產生之垃圾、糞尿、動物屍體等，

足以污染環境衛生之固體或 液體廢棄物」，足見舉凡物質已為原產生者不能、不再、或不願再用

者，即屬廢棄物。準此而論，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民國九 十七年九月十二日以環署廢字第

0970064677 號函示：「廢棄物之 認定分為主觀及客觀雙方面予以認定，產生者主觀上已擬予廢

棄 因而認定為廢棄物者，自應受廢棄物清理法之管制；產生者主觀 上雖尚不擬予廢棄，但客觀

上卻已對原產生者不具效用者，亦應 認定為廢棄物，亦應受廢棄物清理法之管制，如此方符廢

棄物清 理法上之有效清除、處理廢棄物，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 之立法目的」等語，針

對廢棄物之認定所作有關法規釋示之行政 命令，即與社會大眾一般皆能理解之通俗性廢棄物之

概念不悖， 符合「不能、不再、不願」用之三不審查判斷標準，明白易懂， 其內容具有可瞭解

性及可預見性，與明確性之原則無違。 」 
13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29 日印發院總第 966 委員提案第 18387、18868、19190

號之 1，林淑芬委員說明提案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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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 

表 1 廢棄物清理法部分修正條文對照表（106.1.18） 

修正前 修正後 立法說明 

第 2條 

本法所稱廢棄物，分下列二

種： 

一、一般廢棄物：由家戶或

其他非事業所產生之垃

圾、糞尿、動物屍體等，

足以污染環境衛生之固

體或液體廢棄物。 

二、事業廢棄物： 

 (一) 有害事業廢棄物：由

事業所產生具有毒

性、危險性，其濃度或

數量足以影響人體健

康或污染環境之廢棄

物。 

 (二) 一般事業廢棄物：由

事業所產生有害事業

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 

前項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

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

之。 

游離輻射之放射性廢棄物

之清理，依原子能相關法令

之規定。 

第一項第二款之事業，係指

農工礦廠 (場) 、營造業、

醫療機構、公民營廢棄物清

除處理機構、事業廢棄物共

同清除處理機構、學校或機

關團體之實驗室及其他經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 

第 2條 

本法所稱廢棄物，指下列能以搬動方

式移動之固態或液態物質或物品： 

一、被拋棄者。 

二、減失原效用、被放棄原效用、不

具效用或效用不明者。 

三、於營建、製造、加工、修理、販

賣、使用過程所產生目的以外之

產物。 

四、製程產出物不具可行之利用技術

或不具市場經濟價值者。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前項廢棄物，分下列二種： 

一、一般廢棄物：指事業廢棄物

以外之廢棄物。 

二、事業廢棄物：指事業活動產

生非屬其員工生活產生之廢

棄物，包括有害事業廢棄物及

一般事業廢棄物。 

（一）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

生具有毒性、危險性，其濃度或

數量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

環境之廢棄物。 

（二）一般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

生有害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

物。 

前項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由中

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定之。 

游離輻射之放射性廢棄物之清理，依

原子能相關法令之規定。 

第二項之事業，係指農工礦廠（場）、

營造業、醫療機構、公民營廢棄物清

除處理機構、事業廢棄物共同清除處

一、原條文之第一項修

正為兩項，其餘項

次配合調整。 

二、廢棄物與資源位處

物質或物品之不同

生命週期，經過適

當手段，廢棄物可

變成資源，而若錯

置、錯用，資源也

應視為廢棄物。爰

於第一項增訂「廢

棄物」之定義，並

闡明必須視為廢棄

物之要件。 

三、事業員工所產生生

活垃圾，性質上與

家戶所產生之一般

廢棄物相同，非屬

事業製造過程所產

出之事業廢棄物，

爰修正第二項第一

款有關一般廢棄物

之範疇，將事業員

工生活產生之廢棄

物納入一般廢棄

物。 

四、原條文第四項所稱

「 第 一 項 第 二

款」，配合項次調

整。修正為「第二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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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機構、學校或機關團體之實驗室及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 

（本條新增） 第 2條之 1 

事業產出物，有下列情形之一，不論

原有性質為何，為廢棄物： 

一、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已失市場經

濟價值，且有棄置或污染環境、危害

人體健康之虞者。 

二、違法貯存或利用，有棄置或污染

環境之虞者。 

三、再利用產品未依本法規定使用，

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者。 

一、本條新增。 

二、事業產出物可能因

市場需求變化、技術演

進或法規更迭而失去其

市場經濟價值；此時若

該產出物有棄置或污染

環境、危害人體健康之

虞時，在經濟、環境、

社會或個人之使用不符

成本效益情形下，於第

一款明定應視其為廢棄

物，以加強控管流向，

確保該產出物日後不生

環境與健康之危害。 

三、事業產出物違法貯

存、利用且有棄置或污

染環境之虞者；或再利

用產品未依本法規定使

用，有棄置或污染環境

之虞者，於第二款及第

三款分別明定應視為廢

棄物。 

四、第一款採個案或通

案認定，第二款及第三

款為個案認定。 

第 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

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

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

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

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

存、清除、處理或再利

用廢棄物，致污染環

第 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五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

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理或

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

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領有

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

物，原處罰輕微，故不

良業者藐視規定，加上

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擅

自回填、堆置、掩埋廢

棄物造成污染，人員糾

紛，地主被毆打受傷之

案例，為維護土地正

義，爰修正提高本條罰

金額度為現行之五倍，

以懲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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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

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

物。 

四、未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

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

棄物貯存、清除、處理，

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

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

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

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

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

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

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

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

執行機關之人員未處理

廢棄物，開具虛偽證

明。 

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

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

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

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

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般廢

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

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

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員未

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貳、水污染防治法 

    水污染防治法於 63 年訂定發布後歷經多次修正，嗣於

104年 1 月 22 日，因本案日月光公司廢水污染後勁溪事件，

及後續發生多起重大環境污染事件，立法院爰就水污染防治

法，增訂 9 條、刪除 2 條、修正 36 條，共 47 條修正，強

化現行水污染防治法管理及罰則，以制裁蓄意非法業者，修

正精神主要為「強化風險預防管理」、「強化刑責及罰則」、「追

繳不法利得」、「鼓勵檢舉不法」及「資訊公開」。與本案有

關者為：「對於未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或不遵行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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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工命令可能對環境造成一定程度之危害，爰增訂刑責以示

警戒（修正條文第 34 條、刪除條文第 38 條）。」、「注入或

排放有害健康物質超過管制標準者，已對環境造成危害，不

問有無許可證均應受到處分；另對於未取得許可證或繞流排

放者，更應加重處分，爰修正刑責處分（修正條文第 36條）。」、

「因違法行為而致人於死、重傷、危害人體健康導致疾病或

嚴重污染環境之結果，因其可責程度與非難性甚高，爰提高

其刑度（修正條文第 37條）。」 

    原第 36 條所處罰之行為限於事業無排放許可證或簡易

排放許可文件之狀態下，排放含有有害健康物質超過放流水

標準始具有刑事責任，故如事業具有排放許可證或簡易排放

許可文件，依過去環保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適用環保署 95

年系爭函釋之結果，會導致具有排放許可證或簡易排放許可

證之事業（如本案之日月光公司）透過廠內設置之污水處理

管線，惡意將未經處理，含有超過放流水標準之有害健康物

質之廢（污）水排放至地面水體之行為無法可罰，故此次修

正即將該要件刪除，但此一修法之方式實值得商榷，蓋對於

特定事業體無法可罰，並非因法規有所漏洞，而僅係因實務

操作環保署 95 年系爭函釋之方式有誤，一旦如此修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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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替過去錯誤之操作方式正名，如本案二審即以「水污染防

治法第 36 條第 1 項之修法，顯然亦係為規範類同本件鹽酸

溢流事件，事業注入地下水體、排放於土壤或地面水體之廢

（污）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過管制標準情形之處罰，而

若認同時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46 條第 1 款加以規範（即認

以此方式排放之含有害健康物質之廢（污) 水，亦為有害事

業廢棄物），則上開水污染防治法第 36 條第 1 項之修法即無

必要，並將致修正後水污染防治法第 36 條第 1 項規定形同

具文，明顯有違水污染防治法、廢棄物清理法各有職司及規

範範圍之立法目的。則綜合水污染防治法、廢棄物清理法之

立法歷程，本件案發當時有效之水污染防治法、廢棄物清理

法相關刑責規定之法定刑，及本件案發後，水污染防治法於

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公布之相關刑罰規定加以觀察，水污

染防治法與廢棄物清理法並無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關係，於

『事業已取得許可文件卻排放含有害健康物質之廢（污) 水）

行為，亦非屬廢棄物清理法第 46 條第 1 款之規範範圍；且

水污染防治法於 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公布前，於『事業已

取得許可文件卻排放含有害健康物質之廢（污) 水』行為，

未為相關罰責規定，應屬水污染防治法立法之疏漏，其後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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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透過修法方式，於該法第 36條第 1 項加以規範。」
14
等理

由，認該案無廢棄物清理法之適用。 

表 2 水污染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104.1.22） 

修正前 修正後 立法說明 

第 34條 

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一項未

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或

不遵行主管機關依第二十

七條第四項所為之命令，因

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

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

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

金；致危害人體健康導致疾

病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

以下罰金。 

第 34條 

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二十八條

第一項未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不

遵行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七條第四項、

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所為之命令或不遵

行主管機關依本法所為停工或停業之

命令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五百

萬元以下罰金。 

不遵行主管機關依本法所為停止作為

之命令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

萬元以下罰金。 

一、本條採抽象危險犯

之立法方式，不以

發生實際損害結果

為據，符合該當要

件即成罪，爰修正

現行條文，對於未

立即採取緊急應變

措施可能對環境造

成一定程度之危害

者，科以刑責，以

示警戒。又現行條

文第三十八條亦屬

抽象危險犯之立法

方式，故將該條移

列，併予規範。 

二、鑑於現行第三十八

條第一項之刑度及

罰金額度均不足以

產生遏阻犯罪之效

果，爰將第一項規

定之罰金上限提高

五倍，刑度提高修

正為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 

三、另現行第三十八條

第二項亦屬抽象危

險犯之立法方式，

爰將該條規定移列

第二項，並調整文

字擴大適用範圍，

以茲完備。 

                                                      
14

 詳見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3 年矚上訴字第 3 號判決理由。 



15 
 

第 36條 

事業無排放許可證或簡易

排放許可文件，且其排放廢

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

過放流水標準者，處負責人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

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有害健康物質之

種類，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之。 

第 36條 

事業注入地下水體、排放於土壤或地

面水體之廢（污）水所含之有害健康

物質超過本法所定各該管制標準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

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

罰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千五百萬元以下

罰金： 

一、無排放許可證或簡易排放許可文

件。 

二、違反第十八條之一第一項規定。 

三、違反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第一項有害健康物質之種類，由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負責人或監督策劃人員犯第三十

四條至本條第二項之罪者，加重其刑

至二分之一。 

一、參採歐盟預防主義

原則，以其行為危

害環境為前提，不

問有無許可證或許

可文件均一體適

用，爰明文於第一

項。至於排放之廢

（污）水含有害健

康物質超過注入地

下水體、土壤處

理、放流水標準

者，科處其刑責。

惟現行罰金已不足

以遏阻嚴重影響之

結果，爰將罰金上

限提高五倍。 

二、至於現行無許可證

或繞流排放之違規

行為，則予以加重

處分，規定於第二

項。 

三、現行第二項遞移至

第三項規定。 

四、對於犯第三十四條

至本條第二項，如

為負責人或監督策

劃人員者，究其罪

責應較重，爰增訂

第四項，並加重其

刑責。 

第 37條 

違反第三十二條第一項未

經直轄巿、縣（巿）主管機

關許可，將含有害健康物質

之廢（污）水注入於地下水

體或排放於土壤者，處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

第 37條 

犯第三十四條、前條之罪或排放廢

（污）水超過放流水標準，因而致人

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

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五百萬

元以下罰金；致危害人體健康導致疾

一、本條採具體危險犯

之立法方式，即因

違法行為而致人於

死、重傷、危害人

體健康導致疾病或

嚴重污染環境之結

果加重犯，因其可

責程度與非難性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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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病或嚴重污染環境者，處一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

萬元以下罰金。 

高，爰提高其刑

度，並將罰金上限

提高六至十倍。 

二、現行條文內容整併

至第三十六條。 

    又於 107 年 6 月 13 日，因立法者認將廢水注入地下水

體之危害較注入地面水體或土壤之情況更為嚴重，爰修正水

污染防治法第 36 條之規定，將注入地下水體部分之行為獨

立出來作為該條第 2 項，並加重其刑度。惟因此部分之修正

與本案欲探討之內容較無相關，故僅將修正前後條文及理由

整理如表 3，而不做進一步之討論及說明。 

表 3水污染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107.6.13） 

修正前 修正後 立法說明 

第 36條 

事業注入地下水體、排放於

土壤或地面水體之廢（污）

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

過本法所定各該管制標準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

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

罰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十

萬元以上一千五百萬元以

下罰金： 

一、無排放許可證或簡易排

放許可文件。 

二、違反第十八條之一第一

項規定。 

三、違反第三十二條第一項

第 36條 

事業排放於土壤或地面水體之廢（污）

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過本法所定

各該管制標準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

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事業注入地下水體之廢（污）水

含有害健康物質者，處一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

幣二十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第一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千五百萬元以下

罰金： 

  一、無排放許可證或簡易排放許

可文件。 

  二、違反第十八條之一第一項規

定。 

  三、違反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一、基於廢（污）水注

入地下水體或排放

於土壤或地面水體

之行為，風險潛勢

及危害程度不同，

應分別規範其刑度

及罰金，爰將現行

條文第一項注入地

下水體超過標準，

科處刑責之規定，

移列修正條文第二

項另為規定。 

二、修正條文第二項，

對於非法將含有害

健康物質之廢（污）

水注入地下水體

者，基於地下水源

之不可復原性，其

危害之風險及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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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第一項有害健康物質

之種類，由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之。 

  負責人或監督策劃人

員犯第三十四條至本條第

二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

分之一。 

  第一項、第二項有害健康物質之

種類、限值，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負責人或監督策劃人員犯第三十

四條至本條第三項之罪者，加重其刑

至二分之一。 

之困難遠高於排放

於土壤或地面水

體，爰加重其刑度

及罰金，罰金上限

提高至二千萬元。 

三、原條文第二項至第

四項配合修正條文

第二項之修正遞

移，並修正項次之

依據。 

參、刑法第 190 條之 1 

  在 88 年修訂刑法第 190 條之 1 之緣由，係因當時工商

業發達，工廠活動及其他人為事實造成環境污染，公害問題

日趨嚴重，為有效防制，故始於刑法公共危險罪章中增訂該

條，有學者認該條為我國普通刑法中唯一及典型環境犯罪規

範
15
。 

    然該規定以「污染」及「致生公共危險」為要件，因果

關係認定困難，需先證明投棄、放流、排出或放逸毒物或其

他有害健康之物，而污染空氣、土壤、河川或其他水體，但

何謂「污染」？要排放到多少量的廢水才算污染？要影響環

境到怎樣的程度才叫污染？在實務適用上均非無疑義。且所

謂「致生公共危險」，即採取「具體危險犯
16
」之立法方式，

而為證明此一構成要件成立，在審判實務上，法院多要求檢
                                                      
15

 張麗卿，論刑法公共危險罪章的新增訂，月旦法學雜誌，第 51 期，頁 64，1999 年 8 月。 
16

 指使法益侵害之可能具體地達到現實化之程度，必須行為具有發生侵害結果之可能性（危險

結果），始足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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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需提出積極之證明，不得僅憑某種程度假定或抽象推論，

應以行為當時各種具體情況及「相當因果關係」作為根據，

用以認定行為是否造成侵害法益的具體危險
17
。 

    但因環境污染行為具有長期性、累積性、集合性、混同

效果，對環境可能造成之不利益有眾多態樣，涉及檢測範圍、

時間、污染物數量、環境自淨能力高低或有無其他行為人同

時排放等諸多因素影響，未能僅以環境利用之排放等行為即

認定有致生公共危險，因雙層因果關係證明複雜，以致該罪

在實務上運用之實用降降低
18
。而在日月光案件中，一審及

二審判決均指摘檢方就「致生公共危險」要件之因果關係舉

證不足而就公共危險罪部分予以無罪判決，引發社會各界高

度關係，並有學者要求重視環境犯罪特殊之集合性及累積性

特徵，強調傳統刑法上之結果歸責邏輯難以直接應用到環境

犯罪範疇
19
，對於該罪採取傳統結果犯或具體危險犯之規範

設計，無法避免行為與結果間因果認定困境，有必要以抽象

危險犯作為對抗環境犯罪之刑事制裁手段
20
。 

                                                      
17

 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517 號、102 年度台上字第 3977 號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

院 105 年度上訴字第 187 號、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度上訴字第 429 號刑事判決。 
18

 吳耀宗，刑法新增一九○條之一之研究，中央警察大學法學論集，第 5 期，頁 89 頁，2000

年 3 月。 
19

 古承宗，刑法第 190 條之 1 作為「累積的具體危險犯」，月旦法學雜誌，第 276 期，頁 43 至

67，2018 年 5 月。 
20

 惲純良，抽象危險犯作為對抗環境犯罪的基本制裁手段--以污染水體行為為例，月旦刑事法評

論，頁 30 以下，2018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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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於司改國是會議期間，多位學者專家倡議修正刑法第

190條之 1，並於 106 年 3月 22日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第三分

組環境案件之偵查與訴訟程序之檢討結論，認應建立環境法

益作為刑法應保障之獨立法益，成立防制環境犯罪專章(參

考德國刑法第 29章第 324 條以下規定)，並配合環境犯罪特

性，原則採取抽象危險犯之規範模式，並增加未遂犯及過失

犯的規定。另將分散的環境犯罪特別刑法，盡可能回歸普通

刑法，建立單一的環境犯罪法制
21
。 

    依循司改國是會議之結論，立法院即修正刑法第 190 條

之 1，並於 107年 6 月 13日公佈實施，茲將修正前後條文比

照如表 3。 

表 4 刑法第 190條之 1修正條文對照表（107.6.13） 

修正前 修正後 立法說明 

第 190 條之 1 

投棄、放流、排出或放逸毒

物或其他有害健康之物，而

污染空氣、土壤、河川或其

他水體，致生公共危險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廠商、事業場所負責人或監

督策劃人員，因事業活動而

犯前項之罪者，處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

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

第 190 條之 1 

投棄、放流、排出、放逸或以他法使

毒物或其他有害健康之物污染空氣、

土壤、河川或其他水體者，處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萬

元以下罰金。 

廠商或事業場所之負責人、監督策劃

人員、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

員，因事業活動而犯前項之罪者，處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千五百

萬元以下罰金。 

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一、本條所稱之污染，

係指各種空氣、土

壤、河川或其他水

體，因物質、生物

或能量之介入，而

使其外形變得混

濁、污穢，或使得

其物理、化學或生

物性質發生變化，

或者使已受污染之

空氣、土壤、河川

或其他水體品質更

                                                      
21

 20170322 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第三分組環境案件之偵查與訴訟程序之檢討結論，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6gni5Xwp9QwYkpJSlpYbHplQWc/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6gni5Xwp9QwYkpJSlpYbHplQWc/view


20 
 

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第一項之罪者，處

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五千元以下罰金。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

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第二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

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二百萬元

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二項之罪者，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六百萬元

以下罰金。 

第一項或第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犯第一項、第五項或第一項未遂犯之

罪，其情節顯著輕微者，不罰。 

形惡化之意，並不

限於已危害國民健

康及生活環境之情

形。另考量污染環

境手段多樣，增列

「他法」之樣態，

以應實務需求，爰

修正第一項規定。 

二、近年環境污染嚴

重，因事業活動而

投棄、流放、排出、

放逸或以他法使毒

物或其他有害健康

之物污染空氣、土

壤、河川或其他水

體，往往造成環境

無法彌補之損害；

且實務上對於本條

「致生公共危險」

之構成要件採嚴格

解釋，致難以處罰

此類環境污染行

為，故為保護環

境，維護人類永續

發展，刪除「具體

危險犯」之規定形

式，即行為人投

棄、放流、排出或

放逸毒物或其他有

害健康之物於空

氣、土壤、河川或

其他水體造成污染

者，不待具體危險

之發生，即足以構

成犯罪，俾充分保

護環境之安全。 

三、第二項因事業活動

而投棄、流放、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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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放逸或以他法

使毒物或其他有害

健康之物污染空

氣、土壤、河川或

其他水體時，現行

規定負責人或監督

策劃人員，未能涵

蓋從事該事業活動

之相關人員，故增

訂代理人、受僱人

或其他從業人員，

爰修正第二項，以

期周延。 

四、第一項及第二項之

法定刑輕重有別，

是其加重結果之法

定刑分別規定為第

三項及第四項。另

為使本法加重結果

犯之法定刑兼顧罪

刑均衡及避免恣

意，並符合本法之

整體性及一致性，

就本罪之法定刑輕

重，分別規範加重

結果犯之法定刑。 

五、本條處罰過失犯，

亦應依第一項及第

二項情形分別規

定，是將原第四項

移列為第五項，修

正其罰金刑，另增

訂第六項處罰第二

項之過失犯，以資

適用。 

六、行為人已著手於投

棄、放流、排出或

放逸毒物或其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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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健康之物於空

氣、土壤、河川或

其他水體行為之實

行，如客觀上不足

以認定該行為已使

上開客體受到污染

者，仍不能將行為

人繩之以法，難免

使行為人心生僥

悻，無法達到預防

污染空氣、土壤、

河川或其他水體之

環境犯罪行為的發

生，爰增訂第七項

處罰未遂犯之明

文。 

七、對於污染空氣、土

壤、河川或其他水

體之程度顯然輕微

或具社會相當性

（例如：將極少量

的衣物漂白劑或碗

盤洗潔劑倒入河

川、湖泊中），其侵

害之法益及行為均

極輕微，在一般社

會倫理觀念上尚難

認有科以刑罰之必

要，且此項行為不

予追訴處罰，亦不

違反社會共同生活

之法律秩序，自得

視為無實質違法

性，而不應繩之以

法（最高法院七十

四年台上字第四二

二 五 號 判 例 參

照），如科以刑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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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違比例原則及罪

刑相當原則，原非

環境破壞犯罪適用

之對象，為免解釋

及適用本條污染環

境行為時，誤將污

染空氣、土壤、河

川或其他水體程度

顯然輕微之個案納

入處罰範圍，爰參

考德國刑法第三百

二十六條第六項微

量廢棄物不罰規定

之類似意旨，增訂

第八項規定，排除

程度顯然輕微個案

之可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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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日月光案件歷審判決整理 

  本章分兩節，先將日月光案件客觀事實予以敘明，再將

歷審判決結果整理，以利闡明相關法律上爭點所在。 

第一節  案件事實概要 

壹、日月光公司 K7 廠廢水處理流程 

在偵辦事業偷排未經處理之事業廢水案件時，為釐清相

關行為人之抗辯是否可採，首先就要先瞭解該事業之廢污水

之處理流程究竟為何，而依水污染防治法第 13 條第 1 項
22
、

第 14 條第 1 項
23
之規定，事業於製程中會產生廢水，且該廢

水排放至地面水體者，均須先檢具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相

關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排放許可證或簡易排放許可文

件後，始得排放廢水。其中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簡易

排放許可文件中，均會檢附事業申請項目、基本資料表外，

最為重要的就是「水污染防治措施資料」，透過該資料始能

正確瞭解事業廢水處理之流程，及遇緊急狀況時（如處理設

施故障或水質異常），事業應應對之方式為何。 

                                                      
22
水污染防治法第 13 條第 1 項：「按事業於設立或變更前，應先檢具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相關

文件，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審查核准。」 
23
水污染防治法第 14 條第 1 項：「事業排放廢（污）水於地面水體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申請核發排放許可證或簡易排放許可文件後，並依登記事項運作，始得排放廢（污）水。

登記事項有變更者，應於變更前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經審查核准始可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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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日月光公司 K7 廠位於高雄市楠梓加工出口區，適

用放流水標準行業別為「晶圓製造及半導體製造業」，依其

水措計畫
24
之內容，其製程所產生無機廢水含有鎳、銅等重

金屬，需經由一連串酸鹼中和（添加液鹼）、膠羽化（凝聚）

及沈澱過程加以適當處理，方能符合法定標準向外排放，處

理流程依序大致如圖 1、圖 2，並分別說明如下： 

圖 1：日月光公司事業廢水處理流程圖 

一、酸鹼中和池（V3）：製程所產生無機廢水先流入該池調

勻 pH 值、懸浮固體（Suspended solids，下稱 SS值
25
）、

                                                      
24

 詳如附錄之日月光公司水污染防治措施資料。 
25

 S.S.值係指水中會因攪動或流動而呈懸浮狀態之有機或無機性顆粒，這些顆粒一般包含膠懸物、

分散物及膠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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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需氧量（Chemical Oxygen Demand，下稱 COD 值
26
）

及重金屬等水中污染物後，再流入下一處理單元進行處

理。 

圖 2：混凝、膠羽、沉澱示意圖 

二、混凝池（V4）：pH 值調整並添加硫酸鋁，在水中進行錯

合反應而產生一系列氫氧化鋁錯合物。 

三、混凝池 2 （V5）：增加混凝反應時間及穩定 pH值水質功

能，於水中形成較小的膠羽粒子。 

四、膠羽池（V6）：添加助凝劑（凝集劑）使各自帶正、負

電之細微、不穩定膠羽粒子在緩慢攪拌過程中，彼此凝

                                                      
26
化學需氧量一般用於表示水中可被化學氧化之有機物含量。一般工業廢水或含生物不易分解物

質之廢水，常以化學需氧量表示其污染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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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成較大而重之膠羽粒子，藉由自身重力而達到沈降分

離去除之目的。 

五、沈澱池（V7）：一種固、液體分離程序，藉由重力作用

將水中所含固體加以分離。 

六、最終中和池（V9）：將欲放流水體進行最後 pH 值調整，

藉以符合放流水 pH 值標準，採溢流方式流至 V10 池。 

七、放流槽（V10 ）：當液位高度達到標準時會啟動輸送泵，

將水向外排放至地面水體，並設有連續監控儀器掌控水

質。最後 K7 廠所排廢水係採陸放方式，透過地面下管路

混和周遭居民、學校生活廢水後排放至後勁溪。 

上述混凝池（V4、V5）、膠羽池（V6）pH值須達 8 至 10

之間（即需調整成偏鹼），廢水內所含重金屬方能有效膠羽

化，否則將使無法膠羽沈澱之重金屬隨廢水排出；另 V4、V5

及 V9 池設有 pH值自動調整裝置（V4、V5部分調整目的在有

效進行膠羽化；V9 部分調整目的僅係使所排廢水得以符合放

流水標準），如監測發現水質不符標準將自動添加液鹼，亦

得以人工手動方式添加。此外設有污泥濃縮池（V8），將 V7

池下沈污泥抽至該池，目的在提供充分沈降時間，使污染物

自然沈降達到濃縮效果再進行脫水，過濾所產生廢水將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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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V3 池重新處理；備用池（V11 ）係作為緊急應變時所需

緩衝槽體，異常時停止廢水排放並利用該池暫存（可延滯對

外排放時間約 1 小時許），並將廢水回抽至 V3 池再行處理；

另在一樓設置採樣槽，可將 V10池內待放流水體抽取至該槽

供主管機關稽查人員檢測水質之用。 

貳、本案事實經過 

日月光公司委託漢○水處理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漢

○公司）於民國 102 年 10 月 1 日上午 9 時許，派員至 K7

廠 6 樓純水組更換鹽酸儲桶管線之止漏墊片（下稱更換工

程），因進行該項工程須關閉管線閥門，並將部分管線內鹽

酸排出，惟此舉將使鹽酸儲桶所設置感應器誤判鹽酸量已至

低位而自動進行補充程序，又漢○公司現場施作之員工疏未

通知 K7 廠人員停止上述自動補充程式設定，導致施工期間

（約半小時）仍不斷自動補充鹽酸，造成約 2.4 噸鹽酸溢流

並循管線流入 K7 廠廢水處理系統之酸鹼中和池（V3）內。

遂自當日上午 9 時 30 分許起，K7廠廢水處理系統中廢水 pH

值開始急遽下降（過酸），以致運作程序發生異常，無法依

原定程序有效處理廢水所含鎳（Nickel，Ni）、銅（Copper，

Cu）等有害人體健康重金屬，進而使放流水中鎳、銅及 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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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含量均逾越法定排放標準。 

而本案被告蘇○碩
27
、蔡○勳

28
、劉○呈

29
及游○賢

30
等人

31
歷來管理、操作 K7 廠廢水處理系統職務上之認識，均知悉

該廠製程所產生廢水原含有鎳、銅等有害人體健康重金屬，

須透過廢水處理系統先在混凝池（V5）、膠羽池（V6）前將

pH 值調整為 8 至 10 之間（偏鹼性），方能透過膠羽化等一

系列化學反應，使重金屬凝聚形成膠羽粒子沈降於沉澱池

（V7），嗣抽至污泥濃縮池（V8）脫水成為含水量較低之污

泥，且該等污泥性質上屬於廢棄物清理法所定有害事業廢棄

物，其餘廢水則向外排放至後勁溪；另倘 pH 值未能於上述

各池達到前開標準（8 至 10 之間），除先行添加液鹼加以調

整外，若仍無法有效改善，應依該廠廢水處理應變措施啟動

回抽再處理程序（自 V9 池回抽至 V3 池或 K12 廠重行處理）

或自 V3 池將未處理廢水逕導入 K12 廠處理，甚而預見此等

措施猶無法有效改善水質時，應積極建議採取停工措施。且

                                                      
27

 日月光公司廠務處處長，負責掌管該公司 K1 至 K15 廠廠務，及管理、監督該處下轄風險暨環

安衛管理部、廢水組等部門。 
28

 日月光公司廢水組主任，負責廢水組之運作、監督及管理。 
29

 日月光公司廢水組工程師，K7 廠廢水處理專責人員，負責操作與維護該廠廢水處理設施。 
30

 日月光公司廢水組工程師，負責 K4、K7、K9、K11 及 K12 廠水質檢測工作，並於其他廢水組

工程師請假時擔任職務代理人。 
31

 當時除上揭被告外，尚有起訴另名被告何○陽，但因歷審法院均認其沒有必須積極處理 K7 廠

廢水異常情形之義務，故對其部分為無罪判決，此部分涉及職務認定問題，與本報告欲討論之內

容無關，故不將其列入在事實概要中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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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碩亦知悉依其權責亦得諭令 K7 廠製程暫時停工，藉以

避免含有前開有害事業廢棄物之廢水向外排放等情甚詳。但

被告等人於當日 10時許，雖有在 V4、V5池加大液鹼投放量，

但仍未能有效調整 pH 值至標準範圍，竟未依 K7廠廢水處理

程序採取上述應變措施，或諭命 K7 廠先行停工以減少繼續

產生廢水，僅為規避環保局稽查，於當日 14 時後繼續在 V9

池內投放液鹼，調整放流水之 pH 值，致令 K7 廠於當日 12

時 30 分許，迄 20 時許止，持續排放內含有害事業廢棄物之

超標廢水至後勁溪。 

第二節 歷審判決結果及理由 

壹、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3 年度矚訴字第 1 號 

一、判決結果： 

被告蘇○碩等人共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46 條第 1 款任意

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罪。 

（被告等涉犯刑法第 190 條之 1 部分，則不另為無罪諭知） 

二、判決理由： 

（一）廢棄物清理法、水污染防治法適用部分： 

1、水污染防治法雖就「廢水」部分，為廢棄物清理法之特

別法，但未規定者，仍應回歸適用廢棄物清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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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環保署行政函釋拘束。

廢棄物清理法雖未針對廢棄物外觀型態加以明確規

範，惟參酌環保署歷來函釋內容均採「廢液」一詞作

為液體廢棄物之解釋依據，由是可知該法所稱廢棄物

性質上亦包括液體廢棄物在內，且水污染防治法及廢

棄物清理法所規範事業產生液體（廢水或廢液）俱以

含有污染物質為前提，遂不得徒以所排放廢棄物型態

是否為液態、或含有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

廢棄物濃度高低等情，逕採為兩者之適用區分標準。 

（2） 依廢棄物清理法及水污染防治法之立法目的觀之，該

二法同係以維護國民健康，避免環境衛生遭污染物影

響破壞之超個人法益為目的，又廢棄物清理法內容包

括各類廢棄物，性質上當係作為規範廢棄物清除、處

理之基本法，且廢棄物一詞概念上既無從解釋為必然

排除廢水在內，水污染防治法則僅針對其中符合「廢

水」之情形加以規範，綜此應認水污染防治法屬於廢

棄物清理法之特別法，要非可遽謂二者分屬不同規範

而應予分別獨立適用、互不相涉。是縱令被告所為未

能該當水污染防治法相關刑罰規定（該法第 34 條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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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因而致人於死、重傷或危害人體健康導致疾病」

為處罰要件），本院仍應進而檢視應否適用一般規定

即廢棄物清理法相關罪行。 

2、本案日月光公司排放之廢水屬於廢棄物清理法第 46 條所

稱之「有害事業廢棄物」。 

    判斷是否屬於有害事業廢棄物，應著重其性質及其內所

含成分，要非專以外觀型態或使用名稱為斷，從而本件既因

廢水 pH值過低，以致其中所含重金屬無法在 V7池有效進行

膠羽化而逾越排放水標準，該等廢水持續對外排放至後勁溪，

實等同將屬於有害事業廢棄物之污泥直接對外排放，尚不因

其含水量多寡或型態而異其認定。 

3、被告等人主觀上具有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之直接故

意，客觀上亦違反防止本件超標廢水向外排放之作為義

務。 

    被告等人均知悉廢水呈現 pH 值偏強酸之異常情形，將

使該廠製程廢水所含重金屬無法依原設計流程有效膠羽化

及沈澱、以致隨廢水向外排放至後勁溪，且廢水係隨諸生產

製程運作而持續產生，處理上具有時效性，倘渠等俱明知添

加液鹼已無法及時改善水質，理應即時循職務層級向上呈報，



33 
 

由決策者儘速憑以決定是否採取其他處理措施，另須依該廠

廢水處理程序應變措施啟動回抽再處理程序（自 V9 池回抽

至 V3 池或 K12 廠重行處理）或自 V3 池將未處理廢水逕導入

K12 廠處理，甚而預見此等措施猶無法有效改善水質時，應

採取停工措施，詎渠等竟捨此而不為，任令超過放流水標準

之廢水持續流入後勁溪，綜此堪認被告等客觀上俱已違反防

止本件超標廢水向外排放之作為義務，主觀上亦均具有直接

故意甚明。 

（二）刑法第 190 條之 1 適用部分，不符合構成要件，不另

為無罪之諭知： 

1、底泥重金屬含量雖超標，但無法證明與被告等人之行為

間有相當因果關係。 

    底泥檢測結果客觀上既無法全然排除係後勁溪因長期

由上述各事業排放銅、鎳等重金屬沈積所造成，自難認與本

件排放超標廢水之舉有何相當因果關係。 

2、採樣單一，無從認定有致生公共危險之情形。 

     檢察官所提出底泥及魚體採樣數量僅只單一，要無其

他先後時間採樣檢測結果可供對照勾稽，更未能涵括後勁溪

其他流域範圍，縱令銅、鎳性質上均屬有害人體健康之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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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仍難率爾推認已造成「致生公共危險」之結果。 

貳、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3 年度矚上訴字第 3 號 

一、判決結果： 

原判決撤銷，被告等人均無罪。 

二、判決理由： 

（一）廢棄物清理法、水污染防治法適用部分： 

水污染防治法並非廢棄物清理法之特別法，廢水並非廢棄物，

本案係水污染防治法之立法疏漏，無法可罰。且被告等人僅

係處理有疏失，並無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之故意。 

1、 綜合水污染防治法、廢棄物清理法之立法歷程，本件案

發當時有效之水污染防治法、廢棄物清理法相關刑責規

定之法定刑，及本件案發後，水污染防治法於 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公布之相關刑罰規定加以觀察，水污染防

治法與廢棄物清理法並無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關係；且廢

（污)水與污泥為不同之物質並具不同形態，日月光公

司 K7 廠對廢（污)水、污泥之處理方式亦有不同，日

月光公司 K7 廠之廢（污)水係經由廢（污)水處理設施

處理後以管線或溝渠排放，所排放之廢（污)水非屬事

業廢棄物之範疇，不適用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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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十多年來一致之函釋見解，與水污染

防治法之規範目的及本院之認定無違背，自得採為本案

之參考依據；又水污染防治法於 104 年 2 月 4日修正公

布前，對於本件之「事業已取得許可文件卻排放含有害

健康物質之廢（污) 水」行為，未為相關罰責規定，應

屬水污染防治法立法之疏漏，其後已透過修法方式，於

該法第 36 條第 1 項加以規範，故於案發當時亦無該

法可加以處罰。  

2、 廢棄物清理法第 46 條第 1 款所謂任意棄置有害事業

廢棄物，係指應依法令規定方式為之而未為，並因有害

事業廢棄物係屬具有毒害之物質，若以拋棄之意思而任

意棄置，而無積極予以後續處理之意圖或計畫者，對於

環境衛生及國民身體健康將發生嚴重之危害。日月光公

司 K7 廠於 102 年 10 月 1 日 10時許發現本件鹽酸

溢流事件後，以投放較平日多一倍之大量液鹼方式，中

和處理池之酸鹼值，而廢水之 pH 值亦逐漸獲得改善，

於持續處理後於當日 20時許已符合放流標準，處理過

程雖有應變處理能力不足、處置方式或許有改進之處，

惟應非任意棄置、惡意排放廢水，而與廢棄物清理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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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條第 1 款之構成要件不符，故不成立該罪，原判決

論處該罪，尚有違誤。   

（二）刑法第 190 條之 1適用部分： 

無法證明因果關係及有何致生公共危險情形存在。 

    本件鹽酸溢流事件發生前 10 年內，高雄市環境保護局

對日月光公司 K7 廠之稽查，並無排放廢水所含銅、鎳含量

或 PH 值逾排放標準或因此遭高雄市環境保護局裁罰、行政

處分情事；且德民橋上游另有 2 、3 家電鍍酸洗工廠，同

樣有排放含有銅、鎳成分廢水之情形，德民橋下底泥重金屬

含量、編號 103-1 魚塭之魚體鎳含量 0.03mg/kg，均係一

段時間累積而成，無從即認係因日月光公司 K7 廠長時間或

本件鹽酸溢流事件所造成；又檢察官所提底泥及魚體採樣數

量僅為單一，並無其他先後時間、同處、同魚塭採樣檢測結

果可供對照勾稽，更未能涵括後勁溪其他流域範圍，本件鹽

酸溢流事件，是否已具體達到危及環境生態之現實化程度，

而有發生侵害結果之可能性（危險結果），並無從由卷證資

料獲得證明，因而不符刑法第 190 條之 1 之構成要件，無

該條之適用。 

參、最高法院 105 年度台上字第 340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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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判決結果： 

原判決被告等人被訴違反廢棄物清理法部分撤銷，撤銷發回。

刑法第 190條之 1 部分，駁回檢方上訴。 

二、判決理由： 

（一）廢棄物清理法、水污染防治法適用部分： 

1、 縱然認廢水非屬廢棄物，但因該廢水處理過程中應產生

之污泥也還是廢棄物。 

原判決認定本件就排放廢水部分，並無水污染防治法刑

罰之適用，惟就檢察官起訴書所舉上開證據，指明被告

四人任意棄置含鎳、銅之污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部分，

原審並未詳加調查、說明，非無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

據未予調查，以及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 

2、 被告等人應有任意棄置之故意。 

被告等似亦明知若不開啟回抽馬達，將該等廢水再行處

理，勢將導致廢水中之超標「鎳」、「銅」等有害健康重

金屬及屬有害事業廢棄物之污泥，放流至 K7 廠廢水承

受水體（即後勁溪）中，竟為避免 K7 廠製程產線因停

工而造成公司之營運損失，未按照日月光公司水污染防

治措施之緊急應變方法，馬上將廢水導入 K12 廠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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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至 K7廠酸鹼中和池進行處理，而任由 K7廠上述有害

事業廢棄物繼續流入後勁溪中，導致至同日二十二時止，

排放約五千多噸之廢水或含大量有害健康物質之鎳、銅

及強酸之污泥，至後勁溪內，在此期間，渠等為規避環

保局之查緝，尚利用抽水泵將自來水抽到 K7 廠採樣池

內，供環保人員檢驗，藉以掩飾上揭犯行。苟若無訛，

則渠等所為，能否謂無任意棄置之犯意，自待商榷。原

判決逕認被告四人係應變能力不足，並非惡意排放，而

諭知無罪之判決，卻未充分說明如何合乎客觀存在之 

    經驗法則，尚嫌理由欠備，難昭折服。 

（二）刑法第 190 條之 1部分，認檢方上訴理由既未指出原

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或有何具體違背解釋、判

例之重大違背法令事由，而僅就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

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徒憑己意而為相異評價，

重為事實之爭執。自應認其此部分上訴，不合法律上程

式，應予駁回。
32
 

                                                      
32

 高雄高分檢此部分上訴理由略以：「惟觀諸高市環保局提出之後勁溪底泥重金屬檢測報告，可

知經高市環保局分析 102 年 12 月、103 年 12 月各測站之底泥採樣結果發現，102 年 12 月時德

民橋底泥之鎳、銅濃度均明顯高於上游之惠豐橋及下游之人形鋼橋，但在 103 年 12 月時德民橋

底泥之鎳、銅濃度明顯下降，而與其上、下游之濃度相近，而日月光公司之放流口即在德民橋下，

顯然案發當時被告等人任令日月光公司所排放之超標有害之廢水，已對於後勁溪水體造成嚴重之

危害結果。原審雖以德民橋上游另有 2、3 間電鍍酸洗工廠同樣排放還有銅、鎳成份廢水之情形，

無從判斷德民橋下底泥銅、鎳含量超標情事，係因日月光公司 K7 廠排放廢水導致，然就是否尚

有其他業者與日月光公司同在德民橋設置放流口？上游電鍍酸洗工廠之放流口設置地點為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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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6 年度矚上更(一)字第 1 號 

一、判決結果： 

原判決撤銷，被告共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46 條第 1 款任

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罪。 

二、判決理由： 

（一）水污染防治法非廢棄物清理法之特別法，本案仍應適

用廢棄物清理法。 

1、 觀諸水污染防治法與廢棄物清理法之管制目的及方式，

水污染防治法係一管理環境媒介（指土壤、空氣、水等）

之法規，廢棄物清理法則係針對有害物質加以管理之法

規，前者法規制定目的在阻止有害物質進入相關環境媒

介中，並以設定相關排放標準、設計相關管制措施等方

式，達到保持環境媒介品質之目的；至於後者法規制定

目的在於控制、管理有害物質外流，而以管制有害物質

之處理方式來達成目的，二者各係從不同角度去「確保

水資源之清潔」與「有效清除、管理廢棄物」，進而保

                                                                                                                                                        
否係在惠豐橋與德民橋間？又上游之電鍍酸洗工廠於 102 年 12 月至 103 年 12 月間是否有關廠

或遭檢警稽查等情事，原審竟未詳予調查，即認無從證明係日月光公司導致德民橋下底泥銅、鎳

含量超標，尚有應調查而未調查及理由不備之違誤。」（高雄高分檢 104 年度上字第 29 號上訴

書）。 

此部分上訴理由僅以事實調查、認定部分作為上訴理由，未涉及刑法第 190 條之 1 所適用之因果

關係部分進行挑戰，未能讓最高法院就環保案件是否有適用「相當因果關係」以外之因果關係理

論表示意見，甚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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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環境。在法理上兩者並無排他或優先適用之問題。 

2、 廢棄物清理法雖未針對廢棄物外觀型態加以明確規範，

惟參酌環保署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授權

環保署訂定之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第 3 條、第 4 

條所規定之有害事業廢棄物，其中包括多種「廢液」之

有害事業廢棄物，足見廢棄物清理法所規範之廢棄物，

並非以固體為限；易言之，廢棄物清理法所稱廢棄物性

質上亦包括液體廢棄物在內。且前揭二法所規範事業產

生液體（廢水或廢液）俱以含有污染物質為前提，遂不

得徒以所排放廢棄物型態是否為「液態」之情，逕採為

兩者之適用區分標準。 

3、 本案之前提事實係以「管線或溝渠」或「污水處理設施」

處理廢水，與環保署 95 年系爭函釋及相關判決內之長

興公司當時係以「槽車」運送方式處理廢水有別，且該

函係環保署基於行政管理及實務管制需求所作之偏狹

意見，法院自不受上開函釋及判決之拘束。是以，若在

個案法規適用上雖已排除水污染防治法之適用，仍得進

一步檢驗是否有廢棄物清理法之適用。 

（二）日月光公司排放之廢水係屬廢棄物清理法所稱之有害



41 
 

事業廢棄物。 

    本件日月光公司排放含鎳、銅成份之廢水，應依其處理

流程，將內含之重金屬污染物透過各處理池之混凝、膠羽化、

沉澱作用，而完成固、液體分離程序，液體部分再經過中和、

放流，而沉澱濃縮之污泥則另依有害事業廢棄物之規定。則

含上開重金屬污染物之廢水的固、液體分離程序，整體觀之，

實係整套有害事業廢棄物處理程序的一部分，故而逕將上開

含污染物之廢水排放，自屬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三）被告等人有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之犯意及行為 

1、 被告等未依其水措計畫所載之緊急應變處理本件廢水

處理事故，任令超過放流水標準之廢水持續流入後勁溪，

堪認被告客觀上俱已違反防止本件超標廢水向外排放

之作為義務，主觀上亦均具有直接故意甚明。 

2、 且被告等為規避環保局之查緝，尚利用抽水泵將自來水

抽到 K7 廠採樣池內，供環保人員檢驗，藉以掩飾上揭

犯行，益徵渠等顯有任意棄置之犯意。 

伍、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3470 號 

一、判決結果：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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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判決理由： 

（一）原判決已說明如何依案發時之廢棄物清理法、水污染

防治法立法目的，水污染防治法對廢水、廢棄物清理

法對廢液及「中間處理」之相關規定等，認為 K7廠排

放含有超標鎳、銅等重金屬之廢水，為有害事業廢棄

物，而有廢棄物清理法適用，就上訴人等關於此部分

之辯解逐為指駁。本件上訴人等係將未經處理之有害

廢水逕行排放，不能以日月光公司有廢水處理設備即

認本件有害之廢水非屬廢棄物，原審本於對法律適用

之確信，認不受主管行政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舊見解之拘束，經核於法並無不合，亦與司法院釋字

第 525 號意旨所揭示之信賴保護原則（關於公權力行

使涉及人民信賴利益而有保護之必要），並無牴觸。 

（二）原判決已說明蘇○碩為日月光公司廠務處處長有權決

定暫時停止 K7廠生產製程（停工）以避免繼續排放超

標廢水，蔡○勳、游○賢、劉○呈，依其等職務內容，

對於有害廢水之排放有監督權限，知悉即時啟動回抽

設施應可適度延滯未符合排放標準廢水對外排放，其

等任令廢水排入後勁溪有棄置廢棄物之故意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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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等上訴爭執其等均無此故意及行為，係就原判

決已說明事項再為爭辯。 

第三章 廢棄物清理法及水污染防治法之適用爭議 

第一節  環境刑法之外國立法體例 

    在十九世紀工業革命後，伴隨著科技發展、進步，人類

物質生活、人口數雖然得到爆發性的成長，但與此同時，地

球環境生態卻也遭受到嚴重且難以回復的破壞、環境資源亦

日益枯竭，倘置之不顧，人類之生存、發展即有存亡之虞，

故聯合國遂分於 1972 年 6 月、1992 年 6 月，召開第一次及

第二次人類環境會議，並發佈「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宣言（又

稱斯德哥爾摩宣言）」、「關於環境與發展之里約宣言（又稱

里約宣言）」，呼籲各國政府和人民為了保護及改善環境，造

福全體人類和後代子孫而努力
33
。故於斯德哥爾摩宣言後，

世界均開始重視環境保護議題，並紛紛訂立相關之環境法規，

此節將整理所蒐集之文獻內容，將各國關於環境刑法之立法

例介紹如下。 

第一項   分散式立法 

    雖然環境保護攸關全球人類文明之永續生存，但人民及

                                                      
33

 聯合國斯德哥爾摩宣言及里約宣言資料 http://legal.un.org/avl/ha/dunche/dunche.html（最後閱

覽日期：2019/8/26） 

http://legal.un.org/avl/ha/dunche/dunch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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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環境保護的意識總是在經濟發展及公安問題發生後才

開始萌芽，例如近日國際間矚目之巴西亞馬遜雨林
34
大火， 

其肇因主要就是巴西政府為發展經濟，不斷鼓勵人民燒荒造

田、開礦才導致地球之肺被這野火延燒，形成全球性之環境

問題
35
。而這種落後於公害問題及經濟發展之立法意識

36
，也

使得大部分國家，例如美國
37
、加拿大、法國、比利時、澳

洲
38
，多依據環境問題迭續訂立相關行政法規，並以行政法

規附屬之刑罰對抗環境犯罪，故相關環境刑法均散落於各個

行政法規中，不另修訂刑法，而以普通刑法及特別刑法原理

運用之
39
。 

    如美國首先在環境法中加入刑事責任是在 1970 年的

空氣淨化法的修正案以及水淨化法，使聯邦環境保護局對於

特定事業的放射物或排放物採取限制和制定標準的手段。之

後資源保護與再生法在 1976 年制定，其對於危險的廢棄物

建立一套機制，接著在 1980 年制定了綜合環境反應、賠償

                                                      
34
素有「地球之肺」之稱的亞馬遜雨林是全球最大，也是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熱帶雨林，不僅有

許多珍稀的動植物種，還有非常獨特的原住民文化，被認為是減緩全球變暖的減碳重地。 
35

亞 馬 遜 雨 林 濃 煙 滾 滾  BBC 為 你 解 答 10 個 問 題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science-49466456（最後閱覽時間 2019/8/28） 
36

 有學者稱之為「危機觸動」的立法成因。葉俊榮，大量環境立法：我國環境立法的模式、難

題及因應方向，臺大法學論叢，第 22 卷 1 期，頁 126，1992 年 12 月。 
37

 柯澤東，環境刑法之理論與實踐，臺大法學論叢，18 卷 2 期，頁 134，1986 年 6 月。 
38

 楊崇生，澳洲環境保護法制運作概觀，法令月刊，第 68 卷第 3 期，頁 35 至 37，2017 年 3 月。 
39

 柯澤東，同註 37，頁 134。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science-49466456（最後閱覽時間2019/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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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責任法。
40
 

    又如澳洲雖係世界上最早推出環境保護法律國家之一，

更是最早出現以綠色政治為訴求的政黨之國家，然縱使如此，

其立法方式仍係透過分散立法，沒有一個單行法涵蓋所有環

境問題與有關之環境活動，只能希冀透過許多法規與不同政

府階層交互連結，形成保護環境之安全網。
41
 

第二項   刑法中訂立防制環境犯罪專章 

    此一立法模式以德國為代表，德國環境法的模式，也是

從分散式立法開始，包含環境媒介的防治法和管制法
42
，在

1980年 7月 1 日（當時稱西德）刑法典第十八次修正，在第

二十八章，專章規範破壞環境之犯罪行為，此專章取代了過

往個別保護法規中之附屬刑法規定，且作若干程度的修正或

擴充。這樣的立法模式，目的為避免刑罰條文分散於不同法

規之中，彼此獨立而不協調，故而以刑法典之環境犯罪專章

模式立法，若以立法技術面而論並非增修刑法典，也非為了

整合，而係以全新觀念取材於附屬刑法之規定，在刑法典第

二十八章中，規範破壞環境犯罪之行為
43
。  

                                                      
40

 張世東，從比較法觀點論我國環境刑法運作上之難題，國立臺北大學法律系碩士論文，2009

年 7 月，頁 57。 
41

 Chris McGrath(2011), Synopsis of the Queensland Environmental Legal System,5
th

 ed.,p.6 
42

 朱武獻，西德環境法，輔仁法學，第 7 期，頁 147 至 148，1988 年 1 月。 
43

 鄭昆山，德國環境刑法發展趨勢之研究，東海法學，第 10 期，頁 209 至 210，199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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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立法模式之優點，係將散置於各類法規之附屬刑法，

重新集合，不令其孤立而分別，也讓環境保護政策一目了然，

不會像附屬刑法之規定顯得疊床架屋，或漏洞百出，甚至是

各相矛盾。有環境犯罪專章，甚至是有環境法典，地位可以

如同民法典或刑法典的重要性，一般人對此較能清楚現行法

規之規定，也能達到提高法律執行之功效，也較能受到人民

普遍的重視，長遠來說，能有效提高人民對於環境保護意識

44
。  

第三項  在各類行政管制法規之外，訂定特別法，針對某

些共通事項加以規範。 

    日本一開始的環境政策，因為是為了解決與區域居民生

活密接的環境問題，故並非係由日本政府來訂立，而係由地

方自治單位，尤其是區域內有大規模工業區之自治單位來制

訂防治公害之相關條例，以 1949 年的東京都工場公害防止

條例為始，接續有 1950 年大阪府、1951 年神奈川縣都紛紛

各自制訂了相關之公害防止條例
45
，而呈現分散立法之體例。

但在經歷熊本縣的水俣病事件
46
、新潟水俣病（又稱第二水

                                                      
44

 鄭昆山，同前註，頁 232。 
45

 日本の環境と環境政策，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E3%81%AE%E7%92%B0%E5%A2%83%E3%8
1%A8%E7%92%B0%E5%A2%83%E6%94%BF%E7%AD%96（最後閱覽日期：2019/8/29） 
46

 於 1956 年（昭和 31 年）開始，在熊本縣水俣灣發生的怪病。其起因係因為有機水銀污染了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E3%81%AE%E7%92%B0%E5%A2%83%E3%81%A8%E7%92%B0%E5%A2%83%E6%94%BF%E7%AD%96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E3%81%AE%E7%92%B0%E5%A2%83%E3%81%A8%E7%92%B0%E5%A2%83%E6%94%BF%E7%AD%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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俣病）事件
47
、富山縣的痛痛病事件

48
和四日市的哮喘病

49
事

件等四大公害事件，使得日本政府不得不重視公害事件，遂

於 1967 年制定了「公害對策基本法」
50
，乃對於公害為一

總合之規範，而將公害分為大氣污染、水污染、噪音、振動、

地層下陷、惡臭等六大類，並制定了為保護人體健康與保全

生活環境為目的的環境標準。且於 1970 年 11 月為了確立防

止公害問題之基本國策，召開臨時國會（第 64 回國會）修

正公害對策基本法等 8 部法律
51
，並新制訂「關於人體健康

的公害犯罪處罰法
52
（下稱公害犯罪處罰法）」等 6部法律

53
。

其中公害犯罪處罰法以典型的「公害刑法」而著稱，作為公

害犯罪之基本法，新設行為人與法人之兩罰規定及推定因果

關係，此係因雖刑法基本上是立足於個人責任之原理上，基

於個人之故意或過失行為來追究其責任，但因公害犯罪在本

質上是由企業或不特定多數人之及集團性犯罪所造成，往往
                                                                                                                                                        
水質及底泥，透過食物鏈，污染了魚群，進而影響到人類之疾病。 
47

 於 1964 年（昭和 39 年）開始，在新潟縣阿賀野川流域發生的怪病，其起因亦同樣為遭有機

水銀污染水質、底泥，透過食物鏈對人體發生影響之疾病。 
48

 痛痛病，又稱疼痛病、骨痛病，是 1950 年發生在日本富山縣的世界最早的鎘中毒事件。鎘中

毒導致骨骼軟化（骨質疏鬆症）及腎功能衰竭。病名來自患者由於關節和脊骨極度痛楚而發出的

叫喊聲（日文：「痛い、痛い」）。鎘由山區裏的礦場排放到河裏。事件中礦業公司被成功起訴。 
49

 四日市哮喘是日本三重縣四日市市於 1960 年到 1972 年間，因大氣污染而導致的哮喘疾病。 
50

 公害対策基本法（こうがいたいさくきほんほう、昭和 42 年 8 月 3 日法律第 132 号） 
51

 下水道法、公害対策基本法、自然公園法、騒音規制法、大気汚染防止法、道路交通法、毒

物及び劇物取締法、農薬取締法。 
52

 人の健康に係る公害犯罪の処罰に関する法律（ひとのけんこうにかかるこうがいはんざい

のしょばつにかんするほうりつ、昭和 45 年 12 月 25 日法律第 142 号） 
53

 除新增公害犯罪處罰法外，另制訂公害防止事業費事業者負担法、海洋汚染防止法、水質汚

濁防止法、農用地土壌汚染防止法、廃棄物処理法等 5 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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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將公害問題歸咎於個人責任，且在公害案件中，倘貫徹

刑事法律中「罪疑為輕」及「相當因果關係」等原則，則極

難確認确定個人之行為與公害發生間之因果關係，並進而導

致無法追訴犯罪。是倘若要針對公害追究刑事責任，就要將

公害犯罪從刑法中分離出來，通過修正刑法的一般性原則來

實現
54
。  

    之後在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提出了永續發展要求之背

景下，日本於 1993 年廢除了「公害對策基本法」，另制定

「環境基本法」，其主要之訴求即在於建構一個可以永續發

展的社會。而日本的環境法制亦發生了以下之變化：1、從

公害防止型轉變為環境保全型。.2、從事後治理轉變為未然

預防。3、從防止損害轉變為風險管理。 

    在日本之環境刑法體例上可分為三個部分：一為規定在

行政管制法規的相關刑法，二為獨立於刑法典外之特別刑法，

如日本之公害犯罪處罰法，以及三為當環境惡害已足以危害

人之生命、健康時，其已該當於傳統刑法之罪時，則該核心

刑法亦有環境刑法之意味，蓋環境刑法本身亦係刑法之一種，

乃對於犯罪行為人課以刑罰之法律，僅因時空變遷，核心刑

                                                      
54

 西原春夫，犯罪各論，頁 74 至 75，1991 年 3 月，訂補準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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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未能充分規範該部分之犯罪，且因為環境犯罪乃一新型態

之犯罪，和一般之傳統犯罪有所不同，為能對相關環境犯罪

為充分規範，則另以專章或另制新法予以規範。  

第二節  我國環境刑法之立法體系 

    我國環境立法之起源，最早應該可以追溯至 59 年間，

因當時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各類公害衍生之防治問題，輿論鼓

吹「殷切期待公害基本法」，故臺灣省衛生處獲中央授權後，

即模仿日本公害對策之形，研擬「公害防治基本法」草案，

為臺灣的環保法規史掀開序幕。但該次立法卻因當時政府尚

未體認到環境保護之重要性，且法案內容多為宣示意義不具

實用價值而被擱置。但因為當時臺灣正逢進入工商業快速發

展之時期，故此次試圖訂立單一環境法典之公害防治基本法

未竟成功後，反使臺灣環境法規，如同世界各國一般，走上

分散式立法之道路上。 

    時間推移至 61 年，因當時臺灣大部分的民眾飲用水之

來源仍為井水或河水，立法者認為如僅憑「飲水管理規則」

此一行政命令繼續來管理，不僅不能切合需要，也無法達到

實際之效果，且為避免重演 40 年代末期，臺灣西南沿海地

區居民，如嘉義縣布袋鎮、義竹鄉、台南縣學甲鎮、北門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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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已改制為台南市學甲區、北門區），因長期飲用深井水

而罹患烏腳病之公害事件，故催生了我國第一部環境法律

「飲用水管理條例」
55
。 

    接著在 63 年間，由於台灣工業快速成長、都市人口增

加快速，導致公害事件頻傳，其中以水污染、空氣污染、噪

音污染及廢棄物（當時立法時稱「廢污物」）污染最為嚴重，

故除水污染防治法由經濟部擬定送院外，其他如廢棄物清理

法、空氣污染防制法、噪音管制法均由衛生署主管擬定後送

立法院審議
56
，當時雖有論者

57
認為求解決整體公害問題，不

應切割立法，應該訂立完整之公害防治法，但當時因為立法

技術、政府結構及社會之迫切需求，始決定採分散立法之方

式，以求迅速立法且透過各法律彼此配合、合作之方式，彼

能完整得解決當時環境污染問題
58
。 

                                                      
55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第 49 會期第 12 次全體委員會記錄 

https://lis.ly.gov.tw/lgcgi/lgimg?@xdd!cecac9c7cdcac8cecbce81c9cecbc6cacccfcfcfcdc4cfcfcfc6c4cfcfc
ec8 
56

 立法院內政、司法兩委員會 63 年 5 月 15 日第一次聯席會議記錄 63（第 53 會期），

https://lis.ly.gov.tw/lgcgi/lgimg?@xdd!cecac9c7ccc8c9ccccce81c9cccacccbcacfcfcfcdc4cfcfcfcec4cfcfcf
c7；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63 年 3 月 20 日第五十三會期審查水污染防治法草案第一次全體委員會議

記 錄 ，

https://lis.ly.gov.tw/lgcgi/lgimg?@xdd!cecac9c7ccc8c8cecacb81c9cccacccdcdcfcfcfcdc4cfcfcfcec4cfcfcf
c7。 
57

 張文獻委員、陳水亮委員、溫士源委員，詳見前註之會議記錄。 
58

 孫運璿（時任經濟部長）於前註審查水污染防治法會議中表示：「由於公害範圍甚廣，包括水

污染、空氣污染、噪音、放射能、熱污染、環境清潔等，其性質既不相同，防治方式亦異，有關

工作的主管機關亦有不同，因此將所有防治公害的辦法，置於一法律內，內容非常複雜，且擬就

一整體的公害基本法，可能拖延時日甚久。對於當前迫切需要防治的水污染及空氣污染將無法顧

及。」；顏春輝（時任衛生署署長）則於前註兩委員會會議中表示：「公害基本法是否單一制定的

問題。基本上應先制定公害法，然後再制定個別法。但因種種原因，許多國家均先有個別法後才

https://lis.ly.gov.tw/lgcgi/lgimg?@xdd!cecac9c7ccc8c9ccccce81c9cccacccbcacfcfcfcdc4cfcfcfcec4cfcfcfc7
https://lis.ly.gov.tw/lgcgi/lgimg?@xdd!cecac9c7ccc8c9ccccce81c9cccacccbcacfcfcfcdc4cfcfcfcec4cfcfcfc7
https://lis.ly.gov.tw/lgcgi/lgimg?@xdd!cecac9c7ccc8c8cecacb81c9cccacccdcdcfcfcfcdc4cfcfcfcec4cfcfcfc7
https://lis.ly.gov.tw/lgcgi/lgimg?@xdd!cecac9c7ccc8c8cecacb81c9cccacccdcdcfcfcfcdc4cfcfcfcec4cfcfcf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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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從斯時開始，立法者試圖透過分散立法之方式，具體

化和完整化整個公害防治體系與相關法令，先於 63 年通過

了水污染防治法、廢棄物清理法，次於 64 年通過了空氣污

染防制法。至 68 年 4 月，行政院先通過「台灣地區環境保

護方案」，籌劃建立完整的環境保護行政組織體系，並於 71

年 1 月，將行政院衛生署環境衛生處升格為「環境保護局」，

除掌理原環境衛生處之空氣污染及環境衛生業務外，並將原

屬經濟部之水污染防治業務及警政署之交通噪音管制業務

併入該局統籌掌理。之後立法院再於 72 年、75 年通過了噪

音管制法、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
59
，建構了勉稱完整之環境

法律體系。 

    而於 76 年，行政院衛生署環境保護局升格為「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其下設綜合計畫、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

水質保護、廢棄物管理、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管制考核及

糾紛處理、環境監測及資訊等七業務處。而後環保法規的發

展邁向顯著的不同，既具有政策性的突破階段，且正面肯認

刑罰的制裁手段，為明顯特色，因此這個時機上的分界點，

                                                                                                                                                        
有綜合法。因為公害基本法制定時，必須成立直屬中央之新機構專司其責方可，如美、日等國均

有專司其責的機構，直屬中央。但在我國發展的現階段，不輕易設立新機構，只好以現有之部會

配合合作進行。」 
59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業於 107 年 12 月 21 日修正，並更名為「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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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整個環境刑法的發展具有特別意義
60
。 

    之後於 91年 12 月 11日，公佈「環境基本法」，雖然從

最初輿論沸騰的「公害基本法」，一路演變、調整、修改、

更新，直至後來非個別公害防治法之總則的「環境基本法」。  

但有別於之前的個別環境法規均為管制性法律，環境基本法

本身具高度的政策導引性，不以管制為保護之手段，目的是

為了確立國家的整體環境政策，這也是展開了台灣環境立法

史的新方向。 

    我國環境立法過程如上所述，雖然原本最理想的環境立

法方式，應該是以嚴謹的規劃作為立法，先立基本法，在立

個別法，一步一步詳細規劃，多方考量後完成立法，但因我

國立法技術、社會、政府時空背景，最後僅能透過分散立法

之方式，針對個別污染物、自然媒介進行管制立法，希冀透

過互相交織之環境法規網絡，達到完整保護環境的立法狀

態。 

第三節 分散式立法之適用困境 

    分散式環境刑法會遭遇的狀況，就是面臨跨媒介汙染之

情況時，會因個別式的管制法，而缺乏橫向的整體考量
61
。

                                                      
60

 許玉秀，我國環境刑法規範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主觀與客觀之間，頁 446，1997 年。 
61

 何明晃，現行環境行政法規中相關刑罰規定之檢討，成大法學，16 期，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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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係因為各個法律均依單一環境問題作規定，缺乏不同環境

媒介間整體的規劃，因而造成各個法律之間的衝突、重疊或

疏漏，引發法律適用、組織分工與實際管制行動上的諸多障

礙，主要問題可分為下列二種
62
。 

壹、行政機關互踢皮球，形成管制漏洞 

    此係因各別法規分立，執法的各次級環保單位亦因而各

有專司，例如水污染防治法、廢棄物清理法、空氣污染防制

法分屬環保署水質保護處（下稱水保處）、廢棄物管理處（下

稱廢管處）及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處（下稱空保處）之

業務範圍，渠等基於行政管理及實務管制需求，常以行政函

釋方式，自行界定實際污染個案或類型應屬何單位負責。然

污染源係能夠輕易轉換態樣，例如污染源可將水污染中可揮

發之物質，任其揮發入空氣中，造成空氣之污染。抑或事業

單位亦可將原本應委託廢棄物處理業者清運，屬於事業廢棄

物之污泥，以水稀釋後，任其進入廢水處理管線後，排放進

入地面水體中，而當此種情況發生時，究應屬何單位負責稽

查、管制，甚至後續之行政裁處、法令解釋，均有疑義，故

在實務上即常發生，水保處、廢管處、空保處或其他次級單

                                                      
62

 葉俊榮，同註 36，頁 140 至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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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互踢皮球之情形存在，形成管制上之漏洞。 

貳、司法機關在適用法律上難以確認各法規間之優先順序 

    對各種污染類型訂立專法管制，就每一法律之立法目的

而言都很重要，但如涉及優先次序的排定時，在無屬於環境

總則之基本法存在之狀況下，因欠缺共通衡量標準，會導致

司法實務在適用各該環境法律時，產生爭議，例如事業單位

將原本應委託廢棄物處理業者清運，屬於有害事業廢棄物之

污泥，任意棄置於環境媒介中時，該當廢棄物清理法第 46

條第 1款之罪責，但如事業將該有害污泥以水稀釋後，任其

進入廢水處理管線後，排放進入地面水體中，是否即因其處

理方式不同而適用刑責較輕之水污染防治法規定，抑或仍應

適用廢棄物清理法之規定處罰，在實務上即有爭議。
63
 

第四節 廢棄物清理法與水污染防治法之適用爭議-從環保

署 95 年系爭函釋
64
切入 

                                                      
63

 如臺南高分院 98 年度上訴字第 975 號刑事判決（一審：臺南地院 98 年度訴字第 83 號）、臺

中高分院 99 年度上訴字第 1340 號刑事判決（一審：彰化地院 96 年度訴字第 1641 號）。 
64

 環保署 95 年 2 月 10 日環署水字第 0950008079 號函全文如下： 

主旨：貴院受理 93 年度矚上更（一）字第 1 號楊○雄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案件，所詢水污染

防治法與廢棄物清理法規之主管機關法律意見乙節，復請 查照。 

說明： 

一、復貴院 95 年 1 月 23 日 95 雄分院謀刑義 93 矚上更（一）1 字第 01194 號函。 

二、本案化工業屬水污染防治法第 2 條第 7 款所稱之事業，亦屬廢棄物清理法第 2 條第 4 項所稱  

    之事業。 

三、事業於製造、操作、自然資源開發過程中或作業環境所產生含有污染物之水或廢液，究屬水

污染防治法所稱之「廢水」或廢棄物清理法所稱之「事業廢棄物」，應以該事業採取之處理方式

區分之。如該事業以廠區內設置之費污水處理設施處理後排放至地面水體或委託領有廢（污）水

排放許可證（文件）之廢污水代處理業處理，則該事業應依水污染防治法相關規定辦理。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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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繹本報告第二章第二節整理日月光案件歷審之判決

結果及理由後，可發現因為我國環境法規採取分散式立法之

體例，造成在本案審理中，對於日月光公司所排放，未經處

理完畢之「廢棄液體
65
」究竟屬於廢棄物清理法之「有害事

業廢棄物」抑或屬於水污染防治法之「廢水」成為一重要之

爭點，而會造成此一爭點之重要原因，除係因分散式立法會

造成之適用困境外，更重要的是如本報告在第一章第三節

「壹、廢棄物清理法」部分介紹修正條文部分之說明，係因

為當時之廢棄物清理法並未就何謂「廢棄物」進行定義，導

致審判實務上之紛擾，而雖環保署及最高法院為補此立法之

疏漏，以「不能、不再或不願再用者」來試著定義廢棄物清

理法之適用客體，如此之定義實符合廢棄物之特性，亦屬明

確可操作之要件，適用上原應無疑義。但因水污染防治法所

                                                                                                                                                        
如該事業未以廠區內設置之廢污水處理設施處理，而委託廢棄物清除業或清理業運送至廠區外，

交由廢棄物處理業或清理業以廢棄物處理設施處理，或意圖非法傾倒、棄置，則該事業所產生含

污染物之水或廢液視為事業廢棄物，自廠內清除、清運、處理、申報等均應依廢棄物清理法之相

關規定辦理。事業如同時具有水污染防治法與廢棄物清理法規定之行為，應同時遵守該二法之規

定；未遵守時，顯同時違反該二法，應從一重處罰。 

四、查據本署 89 年 10 月 26 日（89）環署廢字第 0058162 號函意旨為「本案製程中所產生含污

染物之水，雖其成分為百分之九十八水及百分之二之廢棄物（污染物），如以桶裝或槽車運送者

即為液體廢棄物，應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辦理；其委託清理時，應依法委託合法之廢棄物清除、

處理機構清理。」，檢附該函影本供參。 

五、按 92 年 7 月 30 日修正前「事業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排放廢（污）水管理辦法」第 2 條第 3

款規定之「廢液」，指以容器盛裝、輸送之廢水及其他液體廢棄物。所定義之「廢液」係為配合

該辦法第 29 條至第 35 條之管理，亦即將廢污水或廢液委託取得廢（污）水排放許可證處理時應

尊首之規定，並非指「廢液」僅能依水污染防治法規範，而排除廢棄物清理法之適用，其適用法

規仍以前述說明三方式認定之。 
65

 此處容本文使用此一中性的字眼，以避免後續說明之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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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之「廢水」
66
係指事業於製造、操作、自然資源開發過

程中或作業環境所產生含有污染物之水，本質上為事業不能、

不再或不願再用者，那事業倘任意將其製程中所產生，含有

污染物之水任意棄置於自然環境中，究竟應該適用廢棄物清

理法，抑或係適用水污染防治法，也就是水污染防治法究竟

是否為廢棄物清理法之特別法？抑或兩者是獨立的法律？
67

又如果兩者是獨立的法律，其規範範圍是否毫不重疊
68
？ 

    而環保署 95 年系爭函釋出現後，環保稽查及審判實務

上，開始以事業處理「廢棄液體」方式之不同，分別適用其

對應之法令及管理方式，即透過事業設置之污水處理管線排

放出去，就是「廢水」，適用水污染防治法的規定；如果係

利用槽車或桶裝方式運輸到廠外去處理，那這時就是屬於

「廢棄物」，適用廢棄物清理法的規定。然而這樣的區分適

用方式，實際上卻會產生非常詭譎的狀況，進而衍生更多法

律的問題。 

壹、實務操作環保署 95 年系爭函釋之詭譎景象 

                                                      
66

 水污染防治法第 2 條第 8 款「廢水：指事業於製造、操作、自然資源開發過程中或作業環境

所產生含有污染物之水。」 
67

 本案一審認定水污染防治法係廢棄物清理法之特別法，詳見本報告第二章第二節，頁 29 至 30

部分。 
68

 本案二審及更一審均認為水污染防治法並非廢棄物清理法之特別法，但二審認定水污染防治

法與廢棄物清理法規範之範疇不同，而更一審認定兩者規範之範圍有重疊，詳見本報告第二章第

二節，頁 33 至 34、頁 38 至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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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實務上常見之水污染犯罪類型主要有下列三種，即

一、事業直接將生產中所產生之有害廢棄液體，以容器盛裝、

輸送至廠外棄置；二、事業未領有排放許可證，卻從事業設

置之廠內污水管線（不論明管或暗管）排放未符合放流水標

準之有害廢棄液體；三、事業領有排放許可證，但卻將未經

處理或未處理完畢之有害廢棄液體，從事業設置之廠內管線

（不論明管或暗管）排放至地面水體。而這三種行為實際上

造成環境污染之程度並無二致，行為之可責度亦無不同。但

司法實務在依環保署 95 年系爭函釋操作後，前揭三種行為

卻會出現完全不一樣之結果。 

    首先，在第一種情況下，行為人應會構成廢棄物清理法

第 46條第 1款之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可處 1年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在第二種情況下，行為人則會構成現行

水污染防治法第 36 條第 3 項第 1 款之罪，可處 5 年以下有

期徒刑（如係修正前所犯，則係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而

在第三種情況下，則僅構成現行水污染防治法第 36 條第 1

項之罪，只能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於修正前所犯，倘未

發生水污染防治法第 34 條致人於死、重傷或疾病之結果，

或違反同法第 38條停工、停業之命令，或有同法第 35 條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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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不實之情形者，均無該法所定之刑責，僅有行政罰之規

定。）。這也就是何以本案二審認定日月光公司不構成廢棄

物清理法，且其行為亦不符合當時水污染防治法第 36 條之

規定，應判處無罪之最主要理由。 

    然明明行為人在其客觀行為上均係將含有害健康物質

之廢棄液體排入自然環境中，其對於環境之危害並無二致，

卻因為司法實務操作環保署 95 年系爭函釋之結果，不論在

新法或舊法下，均出現刑度輕重不一之不公平現象，豈非鼓

勵行為人倘欲節省處理廢棄物處理費用，與其費事選擇載往

廠外丟棄，而涉犯刑責較重之廢棄物清理法，倒不如直接稀

釋後，倒入廠內設置之廢水處理系統中，再排放至地面水體

中即可，就算遭查緝到，亦僅係 3年以下之輕罪（在修正前，

甚至是無罪）。而正如同本案更一審判決中所稱「如任意曲

解延伸上開函釋（即環保署 95 年系爭函釋）見解，豈不讓

事業建置廢水處理設施後即如同取得『免死金牌』（即不會

再有廢棄物清理法有關刑責問題），可大張旗鼓以廢水處理

設施為保護傘，只要未造成人類重傷、死亡或疾病之結果，

即得任意處置有害事業廢棄物而不須受到刑罰制裁，造成環

境法益保護之漏洞，明顯悖於水污染防治法及廢棄物清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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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立法意旨。」 

    而此種詭譎之操作結果，真是當初環保署 95 年系爭函

釋做成時所欲追求之結果嗎？而欲探知此節，則必須先釐清

當初環保署做成系爭函釋之背景為何，始能瞭解正確操作環

保署 95年系爭函釋之方式。 

貳、環保署 95年系爭函釋之來龍去脈及正確之理解方式 

一、函釋背景 

    環保署 95 年系爭函釋係當初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

93 年度矚上更(一)字第 1 號案件審理長興化學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長興化工）棄置廢溶液案件時，因該案之被告

及其辯護人辯稱「長興化工對於製程廢液之處理，乃依水污

染防治法之規定，向主管機關環保署申請並獲得廢水排放許

可證，其應屬水污染防治法規範之廢水，非屬廢棄物，更非

有毒事業廢棄物，應依污水防治法處理」云云，故法院始發

函請環保署說明水污染防治法及廢棄物清理法之適用範圍

及彼此間之關係（當初高雄高分院之函稿如附錄 2 所示），

而細繹該案歷審檢辯舉證之內容、附錄 2 之函稿及環保署 95

年系爭函釋內容，可以明顯看出，在本案發生前，環保署從

未以廢棄液體之「處理方式」來區分應適用之法律，而係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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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更一審承辦法官依循被告及其辯護人抗辯之內容，擬成函

稿內容後函詢環保署，而環保署再依函稿說明為回答，因為

解決該案之具體問題，始出現以廢棄液體處理方式區分適用

水污染防治法及廢棄物清理法之標準，且環保署 95 年系爭

函釋亦於該函說明三、五中敘明，廢棄液體並非排除廢棄物

清理法，而僅能適用水污染防治法處理，一行為是有可能同

時觸犯該二法律之規定。 

    然遺憾的是，在後續發生之廢水污染案件中，環保署之

相關函示
69
卻忽略環保署 95年系爭函釋是針對特定事實個案

所為之解釋，其適用範圍應受到限制之事實，反如本章第三

節第一點所述之分散式立法下會產生之行政機關間互踢皮

球之現象，為方便其相關次級環保行政單位（本案中即為水

保處及廢管處）行政管理及實務管制需求
70
，遂曲解 95 年系

                                                      
69

 如臺南高分院 98 年度上訴字第 975 號案中，環保署 98 年 4 月 17 日環署督字第 0980030420

號函、及本案之 103 年 4 月 11 日環署水字第 1030029882 號函、103 年 6 月 4 日環署水字第

1030045506 號函、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4 年 3 月 6 日環署水字第 1040018061 號及 1040018062

號函、104 年 8 月 4 日環署水字第 1040062877 號函。 
70

 此部分業據環保署自承不諱，見環保署於 104 年 11 月 4 日以 104 年 11 月 4 日環署水字第

1040018062 號函致法務部之有關該署「對於廢水、廢液之管理方式以及違規行為適用之處分法

規認定方式」函文中，表示如下意見：「一、……。二、……。三、現行對於廢水或廢液依其不

同方式輸運送，須同時依水污染防治法及廢棄物清理法分別申請許可及申報，係基於行政管理及

實務管制需求，始區分以管線溝渠輸送者依水污染防治法，槽車運送者依廢棄物清理法之管理

方式，本署遂分別於 95 年 2 月 10 日環署水字第 0950008079 號函、103 年 4 月 11 日環署水字

第 1030029882 號函、103 年 6 月 4 日環署水字第 1030045506 號函、104 年 3 月 6 日環署水

字第 1040018062 號函及 104 年 8 月 4 日環署水字第 1040062877 號函說明業者運作時應符合之

規定，但非因此而作為污染事件僅適用水污染防治法或廢棄物清理法之條件。四、污染事件之裁

處，依罪刑法定主義原則，應依違規行為違反相關規定之證據力及行為構成要件，判定適用之法

規。合法經營之事業有相關許可登載事項可考，可從「處理方式」或「運輸方式」等判斷違規構

成要件及對應之處分條文。若屬非法傾棄液體污染物至水體無相關許可事項可考，行為人對遭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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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函釋之內容，僅取該函釋中對渠等業務有利之部分，以「處

理方式」作為水保處及廢管處之業務劃分標準，並忽略該函

釋中敘及之兩法之競合關係，而相關司法判決亦未進一步審

酌該等函示是否合理，是否符合水污染防治法及廢棄物清理

法之立法目的，即遽而採用，始產生前揭所述詭譎景象。 

二、正確理解方式 

    其實仔細觀看環保署 95 年系爭函釋之全文
71
（原本掃描

如附錄 3）意旨僅在說明該案被告係以槽車容器裝運棄置之

製程廢水，應屬廢液而適用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論處，本

與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內容相符；然並不能

此此反向推論「『非』以桶裝、槽車或其他非管線、溝渠，

清除、運送廢（污）水」或「利用自行設置廢水處理設施排

放廢水」者一概僅受水污染防治法規範，並進而排除廢棄物

清理之適用。此觀之該案審理中，曾傳喚環保署法制人員張

雅惠到庭作證（筆錄掃描檔如附錄 4），其亦證稱：「廢水本

來就是廣義之液體廢棄物」即明。 

  故對於環保署 95 年系爭函釋之正確解讀方式，應認該

                                                                                                                                                        
置之污染物亦無廢水或廢棄物之主觀認定，則應綜整審視廢棄物清理法、水污染防治法之管理目

的、範疇、制度，再依個案行為違反之法律規定義務，以及對於環境造成之損害是否達環境受體

法規之相關標準，判定適用之法律條文」。 
71

 如註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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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釋僅係闡明，除以行為人處理廢棄液體之方式外，尚應綜

整審視廢棄物清理法、水污染防治法之管理目的、範疇、制

度，再依個案行為違反之法律規定義務，以及對於環境造成

之損害是否達環境受體法規之相關標準，判定適用之法律條

文此一概念而已，並非僵化的以「處理方式」作為水污染防

治法及廢棄物清理法之適用標準。 

  而釐清環保署 95 年系爭函釋之來龍去脈及其應有之理

解方式後，再須討論者，即係廢棄物清理法與水污染防治法

之關係。 

參、廢棄物清理法及水污染防治法之關係 

  過往司法實務之所以會採認環保機關之解釋，認定廢棄

液體經污水處理管線排放至地面水體應適用水污染防治法，

而非廢棄物清理法，其主要論點即認為水污染防治法為廢棄

物清理法之特別法
72
，惟所謂「特別法」係指在同一事項中，

如同時可適用兩種以上之法律時，應優先適用者，而特別法

未規定的事項，則可透過普通法補充
73
。然從本章第二節所

介紹之我國廢棄物清理法及水污染防治法之立法歷程觀之，

當初立法者並無將水污染防治法視為廢棄物清理法特別法
                                                      
72

 如註 63 所示之判決理由。 
73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6 條：「法規對其他法規所規定之同一事項而為特別之規定者，應優先適

用之。其他法規修正後，仍應優先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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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想法，反係欲透過廢棄物清理法和水污染防治法之交疊達

成完善保護自然環境之目的。而除前揭所述議事討論過程可

知立法者之本意外，另從水污染防治法第 1 條
74
及廢棄物清

理法第 1 條
75
規定觀之，亦得見該二法在同年訂立時，均明

定如該法未規定者應適用其他（有關）法令，而未表示水污

染防治法就廢水部分為廢棄物清理法之特別法即明。 

    再者，在環境管制立法上，有兩種立法途徑，一係訂立

管理環境媒介（如土壤、空氣、地面水體、地下水體等）之

法律，設定相關排放標準、設計相關管制措施等方式，以阻

止有害物質進入相關環境媒介中，達到保持環境媒介品質之

目的（如水污染防治法、空氣污染防制法、海洋污染防治法、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等）。而另一則係針對有害物質加

以管理之法規（如廢棄物清理法、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

法、環境用藥管理法等），該等法規之目的在於控制、管理

有害物質外流，而以管制有害物質之處理方式來達成目的，

二者立法方式，係從不同角度去確保環境媒介之純淨與有效

清除、管理有害物質，進而保護環境。是從廢棄物清理法及

                                                      
74
水污染防治法第 1 條：「為防治水污染，確保水資源之清潔，以維護生態體系，改善生活環境，

增進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 
75
廢棄物清理法第 1 條規定：「為有效清除，處理廢棄物，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特制定

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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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防治法之管制方式及立法模式之選擇來看，該二法在

法理上兩者亦無排他或優先適用之問題。 

  是承上各節，無論從廢棄物清理法及水污染防治法之立

法歷程、立法目的或立法管制方式來看，都無從認定該二法

有何特別法及普通法之關係，故在個案適用上，究竟應適用

合法，即應綜合審視廢棄物清理法、水污染防治法之管理目

的、範疇、制度，再依個案行為違反之法律規定義務，以及

對於環境造成之損害來判斷自明。 

肆、廢棄物清理法所謂之「廢棄物」實包含「廢水」在內 

  廢棄物清理法與水污染防治法既非屬普通法及特別法

之關係，水污染防治法並不排除廢棄物清理法之適用餘地，

且劃分二法之界線亦非「處理方式」，則水污染防治法第 2

條第 8款所稱之「廢水」究竟是否屬於廢棄物清理法所稱之

「事業廢棄物」，因在廢棄物清理法修正前，該法並未對「廢

棄物」為定義，則需進一步為討論。 

    惟參酌環保署及最高法院以「不能、不再或不願再用者」

76
來定義廢棄物之見解，及環保署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授權環保署訂定之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第 3 條、

                                                      
76

 見註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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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條所規定之有害事業廢棄物，其中包括多種「廢液」之

有害事業廢棄物，足見廢棄物清理法所規範之廢棄物，並非

以固體為限，而包括液體在內，故性質上屬於事業「不能、

不再或不願再用」之「廢水」，當屬於廢棄物清理法規範之

範圍無疑。而修正後之廢棄物清理法第 2 條第 1項，即載明

事業製程中所產生不能、不願或不再利用之固態或液態物質

均屬於廢棄物，將前揭爭議問題予以弭定，則未來適用上，

液體廢棄物是否包含在廢棄物清理法之範疇內，即不再有所

爭議 

第五節 小結 

  而在日月光案件歷審判決中，自二審之後，迭經最高法

院及後續更一審之判決，分從立法歷程、立法目的及立法管

制方式切入，均肯認水污染防治法非屬廢棄物清理法之特別

法，實屬的論。又更一審更清楚之分析環保署 95 年系爭函

釋應有之解釋方式，及說明事業製程中所生之廢水不僅受水

污染防治法之規範，更因其具有事業廢棄物之性質，故倘行

為人將未經處理完畢，仍含超標有害物質之廢水放流至自然

環境中，亦會構成廢棄物清理法相關之刑事責任，完整且正

確地在複雜之環境刑法中找出符合立法目的之解釋方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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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精彩之判決，令人喝采。 

    然本案發生後，立法機關雖針對廢棄物清理法第 2條進

行修正，參酌國外立法例、國內過去行政函示及法院見解後，

明確定義「廢棄物」為何，但細繹修正後之廢棄物清理法第

2條第 1項之內容，卻有一國外立法例未曾見之要件，即「能

以搬動方式移動」者，而何謂能以搬動方式移動者？係指實

際上已以搬動方式移動、實際上可能以搬動方式移動，抑或

係理論上能以搬動方式移動者，例如事業製程中所產生之大

量廢水，雖理論上能以桶裝移動，但實際上卻不太可能，那

在這種狀況下，該廢水是否仍屬於廢棄物清理法所謂之廢棄

物？ 

    且過往實務曲解環保署 95 年系爭函釋之內容，擅以處

理方式區分適用法條，所產生之詭譎結果，經本案審理程序

後，好不容易已將之釐清，本可作為後續相類似案件之參考，

但修正條文卻堂而皇之地將「處理方式」列入定義中，如此

修正之內容，實有使過往實務扭曲之見解死灰復燃之虞。 

  



67 
 

第四章 刑法第 190 條之 1 之適用爭議 

    在日月光案件中，對於刑法第 190條之 1部分，一、二

審法院皆認日月光公司單純排放超過放流水標準或內含有

有害重金屬之廢水，是否已達「致生公共危險」仍非無疑，

且雖採驗之底泥銅、鎳等重金屬有超標之情形，惟因後勁溪

上游仍有其他電鍍酸洗工廠同樣排放含有銅、鎳成分之廢水，

難以證明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故認被告等人之行為不符合修

正前刑法第 190條之 1要件，而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然此非屬本案之個案情形，事實上此為環境刑法長久以

來存在的問題，蓋因環境污染行為具有長期性、累積性、集

合性、混同效果，對環境可能造成之不利益有眾多態樣，涉

及檢測範圍、時間、污染物數量、環境自淨能力高低或有無

其他行為人同時排放等諸多因素影響，在實務操作上難僅以

環境利用之排放等行為即認定有致生公共危險，且在傳統因

果關係下，縱有致生公共危險之情形，亦難追究行為人之罪

責。 

    而在本案發生後，如本報告第一章第三節所述之原因，

立法者刪除了刑法第 190條之 1中「致生公共危險」之要件，

使該罪由具體危險犯轉為抽象危險犯，試著解決司法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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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以直接說是偵查實務）在操作該法條時所遇到之困

境，但修正後之刑法第 190 條之 1，單就其條文內容及立法

理由觀之，仍有令人困惑之部分，故本章第一節先以個人淺

薄觀察提出疑問及意見。 

    又修正後之刑法第 190條之 1雖刪除了「致生公共危險」

此一結果，但檢方舉證上仍須證明被告之行為已發生「污染」

此一結果，始有成立該罪之可能，則不可避免的是在具體個

案上，仍會有累積性因果進程的問題，故縱在修法後，因果

關係理論之採用，在個案上恐猶為重要之爭點，是本章第二

節亦將試著對於疫學因果關係援引進刑事案件中適用之正

當性進行討論。 

第一節 修正後之刑法第 190 條之 1 適用問題 

壹、何謂「污染」？ 

   本條之構成要件設計係以投棄等方法，使毒物或其他

有害健康之物污染環境，則本罪可罰性前提之一，即須發生

「污染」之結果，過往在舊法採雙重結果（即「污染」與「致

生公共危險」）之規定下，法院審判均以「致生公共危險」

為討論之重點
77
，然本條修正刪除「致生公共危險」要件後，

                                                      
77

 如日月光案一、二審均僅論述到「致生公共危險」部分，而未著墨於是否構成「污染」。 



69 
 

「污染」此一要件勢必成為犯罪評價之核心議題。 

  故本次修正刑法第 190條之 1 時，遂參考德國實務及學

說見解，闡明所謂「污染」，係指各種空氣、土壤、河川或

其他水體，因物質、生物或能量之介入，而使其外形變得混

濁、污穢，或使得其物理、化學或生物性質發生變化，或者

使已受污染之空氣、土壤、河川或其他水體品質更形惡化之

意，並不限於已危害國民健康及生活環境之情形
78
。 

    然如此定義下之「污染」範圍遠較現行法律中有關污染

定義解釋者為廣
79
，蓋如純以立法理由就污染之定義方式觀

之，所謂之污染並不須達到已危害國民健康及生活環境之情

形，且僅需符合其所列舉之情況之一
80
，即符合該條所謂之

污染，非常容易即構成犯罪，故即有論者認為此部分應採用

德國法所謂行政從屬性之原則，由行政機關先行認定是否構

成「污染」。另有論者亦提出如單純盲從行政從屬性之說法，

會造成行政不法與刑事違法間關係之混同，蓋行政法規中的

「污染」定義有可能僅以「環境清淨」為目的，而非以「人

體健康受損」為其主要之規範目的，無限制地依靠行政從屬

                                                      
78

 陳玉萍，刑法第 190 條之 1 修正條文之前世今生，月旦法學教室，第 191 期，頁 56 至 57，2018

年 9 月。 
79

 謝靜恒，修正後刑法第 190 條之 1 相關問題之探討，臺灣法學雜誌，頁 38，2019 年 5 月。 
80

 立法理由係以「或」作為各種列舉情況之連接詞。且立法理由甚至提到僅係投入清潔劑都算

是「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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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原則，其結果不外是利用刑罰來促成行政法規之遵循
81
。 

    而因應相關論者之主張，法務部遂於 107 年 11 月 13日

以法檢字第 10704531580 號函告其所核定之「刑法第 190 條

之 1 適用參考原則」（如附錄 5 所示）予所屬檢察機關。然

在該份適用參考原則中，得見法務部認為依行政從屬性理論，

原則上會構成刑法 190條之 1犯罪者，僅有違反行政法義務

之刑事犯罪行為，例如以排出等方法使水污染防治法之「有

害健康物質」、空氣污染防制法之「有害空氣污染物」、「易

生特殊有害健康之物質」、廢棄物清理法之「有害事業廢棄

物」、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之「毒性化學物質」污染

環境者，其餘違反行政法義務之行政不法行為、符合行政法

義務之行為，原則上均不構成刑法第 190 條之 1，然法務部

該參考原則其實僅係以行政法規來定義「毒物或其他有害健

康物質」，並未處理到何謂「污染」此一未來重要爭議問題，

則日後相關案件中，究竟應以何標準來認定是否該當「污染」

此一要件，仍有待案件累積來形成。 

貳、本條第 8項輕微條款之適用問題 

    首先以本條第 8 項條文觀之，僅規定違反第 1 項、第 5

                                                      
81

 李茂生，新修刑法第 190-1 條之商榷，臺灣法學雜誌，頁 31，2019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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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情節輕微者不罰，排除了事業活動之相關行為人在某些輕

微違法情況下，適用第 8 項不罰之可能性，然立法理由並未

交代何以排除事業活動造成污染適用微罪條款，則容易被評

價為違反平等原則，屬於恣意立法之情形。 

    又何種情況下能被稱為「情節顯著輕微者」？該標準應

由何人或何單位進行判斷或認定？蓋在立法上不可能接將

認定標準量化成數字訂在條文中，而須委由法律適用者來做

出判斷，然在無一定標準可參之情況下，即容易流於個人經

驗法則之判斷，對於無從選擇法院及法官之人民顯失公平。

再者，未遂犯也在本條項不罰之範圍，則在未遂之情形下，

該如何認定「情節顯著輕微」？其標準與既遂犯之情形該如

何區分亦屬有疑，是承上各情，則該條項之定義，雖看似能

將因立法理由就「污染」定義過廣而大開之犯罪大門稍微予

以限縮，但實務上究竟該如何操作，始能不流於恣意，仍舊

繼續考驗著司法人員們的智慧。 

第二節 刑法上引進疫學因果關係之正當性 

    因環境問題本身具有不確定性和長期累積性，不像傳統

刑法中所規制之犯罪類型，因此很難謂完全適用於傳統刑法

的因果關係理論，蓋因如學者所言「因果關係是環境犯罪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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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中，一項特別的難題，一方面因為環境犯罪行為與損害之

間因果關係的證明，需要特別的專業技能，無法依一般性經

驗法則為之，另一方面因為在行為和被害法益之間往往有著

錯綜複雜的關係」
82
。  

    而在環境汙染問題因果關係理論採用，在實際環境刑案

中，成為了檢方辦理案件中所遇到之難題，但這樣的問題，

也並非僅有我國獨有，先進國家也紛紛遭遇此難題，進而提

出解決方式，如疫學因果關係理論、推定因果關係或是其他

解決方式。本報告以下則就疫學因果關係來加以介紹，並探

討疫學因果關係應用在我國環境刑事案件之正當性是否存

在。 

壹、疫學因果關係之簡介 

    疫學方法，係一種關於決定人類群體疾病之頻率及分布

因素之研究
83
，它是試圖藉由排除無法合理解釋之疾病原因

或傳染途徑，透過統計的大量觀察來確認可能之原因或傳染

途徑，藉由消去法及高蓋然性來證明之方法。而所謂之疫學

因果關係，則係使用了疫學方法來證明法律上因果關係之理

論。近來，雖然在日本等先進國家及我國，於公害事件之民
                                                      
82

 許玉秀，水汙染防治法的制裁構造-環境犯罪構成要件的評析，同註 60，頁 496 至 497，1997

年。 
83

 大塚仁，犯罪論の基本問題，頁 104，198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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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訴訟上已經被肯認及採用，但運用在刑事案件中是否妥適，

仍有許多質疑之聲音，而日本當初在訂立公害犯罪處罰法時，

為杜絕爭議，即將疫學因果關係、推定因果關係明訂於該法

第 5 條
84
中。 

貳、論者對刑事案件適用疫學因果關係之批評 

一、違反刑罰之最後手段原則 

    論者或會主張刑法可貴之處是其謙抑性，也就是刑法的

最後手段性，不恣意以刑治民，而是將刑法看作是最後的手

段。然倘採用疫學因果關係理論，豈不將民事責任、行政不

法與刑事違法混為一談，且疫學因果關係之概念，是透過統

計關係作為確認因果關係的實證基礎，而統計關係就是數字

的呈現，多少百分比的數字可以用來證明個案中的因果關係？

而如此受統計數字所左右之因果關係理論，實難稱為科學方

式，並進而運用在刑事案件中，否則豈不讓刑罰之最後手段

原則淪為空談。 

二、違反無罪推定原則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第 1 項規定「被告未經審判

                                                      
84
第五条「工場又は事業場における事業活動に伴い、当該排出のみによつても公衆の生命又は

身体に危険が生じうる程度に人の健康を害する物質を排出した者がある場合において、その排

出によりそのような危険が生じうる地域内に同種の物質による公衆の生命又は身体の危険が

生じているときは、その危険は、その者の排出した物質によつて生じたものと推定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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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此即刑事訴訟中最為重

要之無罪推定原則，並從此衍生出「證據裁判原則」及「罪

疑唯輕原則」。而疫學因果關係理論，是採取蓋然性，即使

在一地區有數個汙染源，但只要有一個汙染源是蓋然性最大

的，可能就會因此而論罪科刑，如此結果即有可能違反罪疑

唯輕原則，蓋當法院窮盡所有的認知和證據調查程序後，若

尚且無法確信被告的犯罪事實，本應對被告作出有利之認定。

故疫學因果關係理論的蓋然性是會衝擊到罪疑唯輕原則的

確信性。  

參、本報告之見解 

    由於疫學方法是一種推定的方法，並不能確切地適用科

學法則加以證明，因此，將疫學方法運用於刑法中的因果關

係的認定，是否具有正當性實值得探討，筆者認為，可以從

以下方面加以說明： 

一、疫學此一科學方法，在個案中其實足以達到排除合理懷

疑之程度 

疫學係醫學之分支學科，它是針對暫時無法從醫學、藥

學上加以證明的流行病、群體性疾病，運用統計學的方法，

就可能影響疾病發生的原因進行調查，在調查分析的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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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出蓋然性較大因素，從而推定其為發病原因，並制訂出預

防對策。使用疫學方法，一是要考慮到致病的各種因素，二

是要充分利用統計學的科學方法，三是要從中找出蓋然性最

大的因素，重要的方法是將存在這種因素與不存在這種因素

的地區進行對比，從而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因此，可

以說疫學方法雖然是一種推定的方法，但它運用現代科技進

行的推定，它推定的因果關係是高蓋然性的，應能達到排除

了合理懷疑之程度。 

二、疫學因果關係應為相當因果關係之下位衍生概念 

    現行實務上判斷因果關係，係採相當因果關係，以 76 

年台上字第 192 號判例為代表，「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

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

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

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

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

形下，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

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

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 

  然在細繹前揭文字及實務對於相當因果關係之操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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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相當因果關係」要求的並不是絕對的「必然」，而係強

調應根據社會一般人的生活經驗，來認定危害行為產生某種

危害結果之可能性，其追求的其實也是一種「高度蓋然率」。 

  而疫學因果關係亦係一種高度蓋然率的推定，並排除了

合理懷疑，同時考慮到公害犯罪的特殊性，故與其說「疫學

因果關係」係一種全新之因果關係理論，毋寧更可將之視為

相當因果關係之下位概念，僅係為適用公害犯罪，而採用流

行病學及統計學等科學方法，來代替所謂社會一般人之經驗

法則而已。 

三、我國法院對於公害案件上之因果關係採用並非一成不變 

  我國因果關係之理論係由學說及判決先例所形成的，並

無任何法律明文之規定存在，而這樣的狀況下，僅需法院願

意，其係可以輕易改變該案中所適用之因果關係理論，並透

過不斷的案件量累積，來形成新的判決先例，作為後續相類

似公害案件之參考。而在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以 103 年度訴字

第 530 號
85
，審理合信工業有限公司違法排放電鍍廢水至地

面水體案件時，因被告及其辯護人以：「底泥及周遭土壤污

染可能係由其他電鍍工廠或引灌其他受污染之地下水所致，

                                                      
85

 此判決不論在處理廢棄物清理法與水污染防治法間之關係及適用刑法第 190 條之 1 部分，均

論述非常之精彩，足作為環境刑法案件之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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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必為被告排放廢水所致云云」，抗辯污染與被告行為間之

因果關係時，該判決即不採取傳統之因果關係，而引用了推

定因果關係之理論來處理該案，並判處被告等有罪
86
，而該

案經被告一路上訴至最高法院
87
，歷審均未認一審採用推定

因果關係之有何不當之處，並予以維持原判決。而此案即開

創我國刑事案件採用疫學因果關係及推定因果關係處理公

害案件之首例，以檢方之立場，倘偵辦類似案件時，能援引

該判決作為前例說服法院，相信假以時日，該判決或能成為

判決先例，作為後續公害案件認事用法之參考。 

第三節 小結 

    刑法第 190條之 1在修正後，雖然看似減輕了過往具體

危險犯時期檢方舉證上之負擔，但在何謂「污染」、「行政從

屬性」及第 8項輕微條款該如何解釋、適用，甚至本報告未

提及，在抽象危險犯處罰未遂犯之狀況下，認定之著手時點

                                                      
86
其判決理由如下：「環境犯罪具有長期性、潛伏性、遷移性之特性，且導致環境損害結果、對

於一般民眾之影響往往是長時間微量累積，亦可能是多種污染源共同或加成所致，是就公害案件

之犯罪認定或民事賠償，如採取傳統「相當因果關係說」以認定行為與結果之因果關係，往往因

舉證（強度）之困難，而使污染環境者逍遙法外或免於損害賠償，其結果顯然有失公平，常此以

往，亦不利於環境及生態之永續保護。就此，日本學說與實務因應公害事件舉證困難，亦發展出

所謂優勢證據說、事實推定說等蓋然性因果關係理論，其因果關係存在與否之舉證，只要有「如

無該行為，即不致發生此結果」之某程度蓋然性即可（參見姚志明教授，「RCA 事件與疫學因果

關係」，月旦法學雜誌，2015 年 12 月第 247 期，第 41、42 頁）；尤有甚者，為避免舉證之困難，

德國刑法對於污染水體或使其水質惡化之行為，即不以致生公共危險為要件，以上均為本院因職

務上已知之學說演進或立法趨勢。換言之，執法者對於國內惡意污染環境生態者，如猶以詞害意，

囿於傳統相當因果關係之見解，膠柱鼓瑟，實無法貫徹 88 年刑法增訂第 190 條之 1 規定以保障

環境、生態免受污染之立法目的。」 
87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5 年度上訴字第 1056 號、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346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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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會提早至預備行為部分，而與預備犯觀念有所衝突等法

律適用疑義，均將在在考驗司法人員們之智慧。 

    而就疫學因果關係部分，本報告認為即便在公害之類的

行為到結果之間的因果關係的發展過程在科學上或證據上，

並不能被全部證明，但根據疫學的統計概算，能夠推定「沒

有超出合理懷疑的限度」時，就應肯定條件關係的存在，進

而認定行為人之行為與結果間之因果關係。 

    但必須說明的，畢竟疫學因果關係理論是不同於傳統科

學法則之因果關係理論，因與果間儘管有高度的蓋然率，但

它畢竟是一種推定的因果關係理論，是否每個審判者能接受

這樣的因果關係理論仍有疑義，故最好之方式，仍應參考日

本立法例，將此一因果關係理論明文化，讓公害案件均能一

體適用相同之因果關係理論，否則會造有些個案採用傳統之

相當因果關係理論，遵循罪疑為輕原則，要求檢方證明全部

犯罪事實，並排除該污染有其他原因造成之可能；有的案件

則採用疫學因果關係之推定原則，檢方僅需證明污染與行為

之具有之高度蓋然性即可，造成我國公害案件適用刑事法理

論之不一。而如此結果。不論對於人民權利，抑或國家公權

力之信任度，均可能會有所傷害，實不可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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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對於未來修法之建議 

    從 102 年底日月光案件發生後，歷經 5 年多，終於 108

年 4月 11日經最高法院以 108年度台上字第 3470號判決駁

回被告等人之上訴而定讞，而透過該案之審理過程，對於廢

棄物清理法及水污染防治法之適用問題、環保署 95 年系爭

函釋及後續衍生之相關函釋內容是否正確及是否拘束法院

認事用法，均有所釐清，本案之法律爭議實有助於我國環保

實務之運作，並促成廢棄物清理法、水污染防治法及刑法第

190條之 1 等條文之修正。 

    然修正後之廢棄物清理法、刑法第 190 條之 1 等條文，

雖看似能解決該案所產生之法律爭議，但因立法者未考量環

境法規間之關係，片面修正部分法律之規定，反形成新的法

律爭議，並未能完整解決環境刑法在實務上適用之問題，相

關法律實有再次檢討之必要。又傳統因果關係理論在於公害

事件中難以運用之特點，在本案中亦彰顯無遺，而為處理公

害案件所產生之疫學因果關係理論，除適用在民事及行政案

件中，本報告認為亦有應用在刑事判決中之正當性，但為讓

公害案件均能一體適用相同之因果關係理論，實有比照日本

立法例將此一因果關係理論明文化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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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本報告將試著對相關法律提出以下建議，做為報

告結論。 

一、廢棄物清理法對於「廢棄物」定義之修正建議 

    立法機關雖針對廢棄物清理法第 2條進行修正，參酌國

外立法例、國內過去行政函示及法院見解後，明確定義「廢

棄物」為何，但細繹修正後之廢棄物清理法第 2條第 1項之

內容，卻有一國外立法例未曾見之要件，即「能以搬動方式

移動」者，而何謂能以搬動方式移動者？係指實際上已以搬

動方式移動、實際上可能以搬動方式移動，抑或係理論上能

以搬動方式移動者，例如事業製程中所產生之大量廢水，雖

理論上能以桶裝移動，但實際上卻不太可能，那在這種狀況

下，該廢水是否仍屬於廢棄物清理法所謂之廢棄物？ 

    且過往實務曲解環保署 95 年系爭函釋之內容，擅以處

理方式區分適用法條，所產生之詭譎結果，經本案審理程序

後，好不容易已將之釐清，本可作為後續相類似案件之參考，

但修正條文卻堂而皇之地將處理方式列入定義中，如此修正

之內容，實有使過往實務扭曲之見解死灰復燃之虞。 

    故本報告建議未來修正廢棄物清理法時，應將該定義部

分，刪除「能以搬動方式移動者」之要件，否則將衍生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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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多之爭議問題。 

二、應訂立具環境總則性質之法律 

    本案適用水污染防治法及廢棄物清理法之爭議緣起，主

要係因我國環境刑法係採分散式立法方式所造成，而為整合

分散於個別環境行政法規內之附屬刑法及釐清渠等間之競

合關係，並針對共同事項加以規範，實須一部具有總則性則

之法律來處理。而參酌各國立法例，本報告認對我國法制度

影響最小、立法成本最低之方式，即係參考日本環境基本法

之立法方式及內容，來修正目前僅具政策導引性之我國環境

基本法來達成即可。 

三、或可考慮比照日本公害防治法，將推定因果關係明文化 

    就疫學因果關係部分，本報告認為即便在公害之類的行

為到結果之間的因果關係的發展過程在科學上或證據上，並

不能被全部證明，但根據疫學的統計概算，能夠推定「沒有

超出合理懷疑的限度」時，就應肯定條件關係的存在，進而

認定行為人之行為與結果間之因果關係。 

    但畢竟疫學因果關係理論是不同於傳統科學法則之因

果關係理論，因與果間儘管有高度的蓋然率，但它畢竟是一

種推定的因果關係理論，是否每個審判者能接受這樣的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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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理論仍有疑義，有可能會造有些個案採用傳統之相當因

果關係理論，遵循罪疑為輕原則，要求檢方證明全部犯罪事

實，並排除該污染有其他原因造成之可能；有的案件則採用

疫學因果關係之推定原則，檢方僅需證明污染與行為之具有

之高度蓋然性即可，造成我國公害案件適用刑事法理論之不

一。 

    故本報告建議仍應參考日本立法例，將此疫學因果關係

理論明文化，讓公害案件均能一體適用相同之因果關係理

論。 

四、修正後第 190 條之 1 適用部分 

    就立法理由定義過廣「污染」所造成可能處罰範圍過廣

之情形，解套方式勢必還是要回到行政從屬性原則之運用，

蓋因環境污染具有高度之科技專業性及複雜性，適用刑法第

190 條之 1 環境污染行為自當考量行政專業之先行決定，始

得確定本條之禁止內容。且為避免造成行政不法及刑事違法

行為之混淆，或可參照學者
88
提出之方式，請行政機關先行

將污染之定義區分為「環境污染」及「有可能傷及人體之污

染」，以避免刑事處罰範疇之浮濫。 

                                                      
88

 李茂生，同註 81，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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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就第 8項輕微條款部分，立法者究竟為何特地排除事

業活動之適用仍屬不明，且要讓輕微情節部分不被處罰，在

現行刑法上其實本來就有兩者可能存在，一是根本不將之評

價為不法，即認定不該當「污染」此一構成要件、或認定其

欠缺可罰之違法性（即以超法規阻卻違法事由來處理），二

是猶然認定其係犯罪，但因屬微罪而不處罰。是否有特別將

所謂「情節輕微者不罰」予以明訂，實屬有疑，且實際操作

上，因所謂輕微或微罪之標準難以量化，也會造成司法人員

之困境，故本報告建議，似可逕將該條項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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